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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經濟、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

 (
203
)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4月28日（星期三）9時至12時22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亭妃
主席：出席委員22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審查：
一、本院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何欣純等21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本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合併詢答，首先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
請趙委員天麟說明。
趙委員天麟：我們綜觀現在所有的法制，有關於反情報相關犯罪類型的規範都是偏向軍事政治相關的犯罪行為，對於新受威脅的領域比較沒有予以關注，特別是涉及經濟領域的部分，過往都認為這樣的間諜行為不是間諜行為，而是民間行為，但中國在獲取經濟或產業目標與利益的時候，國家機關隱身在後，或直接以政府職能部門與情報單位提供協助，或直接介入主導。這樣的作為不僅侵害企業利益，更危及國家、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此類危及經濟安全的項目，目前我國法治缺乏因應之道。對於這類新型態的威脅，特別在對臺灣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收買、滲透，既有的法制規範偏向被動、消極，法務部自102年起至108年止，其實相關的案件已經非常多、損失非常重大。
在這個情形之下，現在的立法至為重要，而且這項立法對於我們未來要跟理念相近國家重新合作乾淨的供應鏈也是很重要的關鍵籌碼，如果關鍵的技術洩漏僅能事後追究，則無法彌補企業、整體產業競爭力的損失。且在中美貿易戰下，如何提升智慧財產權乃至於營業秘密的保護密度，已成為各國所關切的議題。若要達到嚇阻作用就要提高相關的刑責，未來才能對外商或臺資返國產生較大的誘因，所以如何清楚定性經濟間諜行為或提高刑度是我國產業升級的重要課題，因此這次修法將針對相關爭議跟法規漏洞加以解決。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請何委員欣純說明。
何委員欣純：大家好。如何防堵紅色供應鏈已經是最近歐美各國的共通議題之一，臺灣更是需要，而且我們現在的立法、修法進度相對落後，所以本席提出修改營業秘密法。尤其在全球性的企業、商業競爭的關鍵時期，臺灣的經濟正在起來，我們防疫成功之後的臺灣經濟發展，例如台積電等科技業護國神山確實如同一座山保護臺灣，但是我們也需要再參酌，因為很多人認為台積電的營業秘密還有關鍵的科技、技術人才等等，目前遭到很多的窺探、窺視或蒐集秘密等等，我一再說不只有護國神山台積電而已，很多的科技大廠包括臺中工業科技園區也有很多所謂的臺灣隱形冠軍，他們有很多關鍵的製程、營業秘密等等。
事實上，目前有許多類中資或是中資包裝成外資身分在園區設點，不管是窺視技術、製程、人才等等，他們都重金竊取我們的技術及秘密，為了讓政府更有力、有效的防堵紅色供應鏈的紅色滲透，確保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由護國神山進一步推展、扶植成護國群山，因此本席提出營業秘密法的修法，其中有三個方向，分別參酌反滲透法、國家安全法及國家情報工作法等相關規定。第一個，在第二條明確定義境外的敵對勢力，包含窺探核心技術、關鍵技術、製程以及營業秘密等，我們把它明確入法；第二個，有關第十條比照國安規範，明定任何人不得為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進行刺探、蒐集、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營業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等等行為，因為現在電子化、數位化的行為非常普遍，又非常難以掌握，所以應該要比照國安規範進行修法；第三個，在第十三條之二提高刑責、罰金，我們參照國家情報工作法，從事間諜行為而刺探或蒐集各項營業秘密之資訊者，處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至5,000萬元罰金，從事間諜行為而洩漏、交付或傳遞各項營業秘密之資訊於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重就是無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至1億元之罰金。
希望藉由這次的修法，我們能夠更確實保障國內各護國群山的關鍵營業秘密、技術或是製程，進一步維護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安全。以上，謝謝，請各位支持。
主席（何委員欣純代）：請陳委員亭妃說明。
陳委員亭妃：今天排定這項修法及提案說明，最主要是我們看到現在的中資在挖角人才，甚至涉及竊取營業秘密，他們所用的招數跟方式已經愈來愈多元化、多樣化。在多元化、多樣化的狀況下，到底臺灣的法治能不能阻擋這一波的風暴？這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討論營業秘密法的一個重點。尤其是經濟部從2018年移送了40家，可是經過檢調調查之後，在2021年才實質偵辦2家，也就是經濟部送40家，但實質經過三年後才偵辦2家，最後2家各以10萬元跟20萬元交保，表示現在的法律已經無法阻擋，過去的意圖域外使用，雖然在現行法律有規定意圖域外使用可以加重處罰，甚至都有公告相關類型，可是我們必須說，現階段的這一條不論是經濟部或法務部都已經沒辦法做實質的認定，也就是沒有實質的認定，才會讓整個案子還有所有的營業狀況無限地開放，甚至中資挖角人才的狀況愈來愈多。
有鑑於此，本席提案修改營業秘密法的第二條，也就是政府如何提升臺灣智慧財產權乃至於營業秘密的保護密度已經成為各產業的顯學，而且要有嚇阻的作用，讓外商對我國的投資還有技術轉移更有信心，甚至可以清楚界定經濟間諜的行為，讓產業升級變成大家共同推動的目標。在第二條，未來境外敵對勢力蒐集、刺探或交付營業秘密、檔案或物品等相關資訊為經濟間諜的行為，也就是明定所謂的經濟間諜行為的樣別，前項境外敵對勢力就是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以及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政治實體或特定團體、公私營機構，並依其指示所致者，也就是確認敵對勢力的範圍跟意旨，以此修正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我們希望藉由這次修正讓經濟部跟法務部在未來非常清楚界定意圖域外使用的範圍，而且明定影響目前整個經濟行為的樣態，我相信這樣才能真正遏阻竊取營業秘密的狀況，謝謝。
主席（陳委員亭妃）：請經濟部王部長報告，請於5分鐘內做完整的報告。
王部長美花：主席、各位委員好，對於各位委員非常關心產業的競爭，以及政府要如何強化營業秘密的保護等等，我們來做說明。就像剛才召委所提，事實上這件事情是從大家最熟悉的挖角作為開端，其實政府各部門有召開非常多次的會議做相關的防制動作。
挖角的行為大概分為幾種態樣，第一種是派人來臺灣挖角或者委由臺灣的獵人頭公司挖角，它沒有在這邊設公司，這部分目前我們其實可以用兩岸條例處理，法務部已經在積極偵辦中；第二種是它有成立外資或是臺資，但其實是假外資、假臺資，如果本部投審會調查以後發現有所違反，也可以將事證移送給法務部調查，最後若判決確定，還可以再處以行政罰鍰；第三種是中資在臺灣設立公司卻違法挖角，因為這不屬於核准的範圍，但它卻幫忙挖角，這也是違反兩岸條例，可以處以行政罰鍰；第四種，中資透過仲介招募人才赴中國大陸工作，按照兩岸條例的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規定，這都是我們不許可的行為，勞動部針對這些行為也會積極查處；第五種，中資不僅涉及挖角還竊取營業秘密，依目前營業秘密法的規定，由法務部調查局積極偵辦。有關上述各種態樣，行政院已經召開專案小組，各部會都會積極配合辦理。
針對委員今天提的修正案，目前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當時其實跟產業界做非常多的討論，由於要件只要是「意圖域外使用」就可以，而且加重處罰，刑責最高可處十年，所以當時的法規經業界商議是可以接受的，確實也在修法後做非常多的查緝案例類型，所以我們覺得這條條文是否可以不要刪掉。至於委員剛才非常關心目前的態樣，其實委員主要是要強化產業的技術核心，不管是不是屬於私人所有，如果遭到中國大陸竊取，對國家的核心技術、國家的戰略利益都會受到影響，希望能夠予以保護，行政院已經跨部會討論因應機制，目前跨部會還在積極討論當中，我們有結論之後會再向委員報告。
總之，大家認為營業秘密不僅是企業的命脈，也是國家非常重要的競爭力，所以我們就中資挖角、竊取營業秘密等等確實要積極偵辦，也應該要處理各種滲透的管道，所以行政院已經協調各部會盤點相關的態樣，若有研修法律的必要，也會由各主管部會提出。最後，再次表達感謝各委員對強化營業秘密保護的關心與重視，謝謝。
主席：因為今天主要是修法，其他各單位的部分請參考書面資料，並刊登公報。
審查：
一、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陳享妃等16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何欣純等21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法務部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大院貴委員會就審查：一、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二、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何欣純等21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茲就各案報告如下：
一、有關趙委員天麟等23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一)修正條文
1.委員提案修正第2條第2項規定為「替境外敵對勢力蒐集、刺探、交付或傳遞營業秘密相關之資訊、檔案或物品，為經濟間諜行為。其行為對象為大陸、香港、澳門之公、私營機構，並依其指示所致者，亦同。」增訂經濟間諜行為之定義，且除替境外敵對勢力為之者外，並包括依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公、私營機構之指示所致者；另增訂第3項規定為「前項之境外敵對勢力，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亦同。」
2.委員提案修正第13條之2第1項規定為「犯經濟間諜行為者，處無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之罰金。犯本項之罪同時有前條規範禁止之行為者，應就不同行為態樣與保護法益論以數罪併罰。」明定違反經濟間諜行為者之處罰，及經濟間諜行為如同時符合同法第13條之1第1項各款禁止之行為者，應就不同行為態樣與保護法益，論以數罪併罰。
(二)本部意見
1.修正草案第2條第2項部分：(1)就經濟間諜行為所定之「蒐集、刺探、交付或傳遞」等四種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態樣，係參考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2款、第3款之體例1，惟此與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各款2所列之禁止行為態樣不同，考量經濟間諜行為保護之客體，亦為營業秘密，故是否有必要在同法內引進不同之禁止行為態樣，及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是否充足，建請再酌。(2)其中「大陸」建請修正為「大陸地區」，以符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關係條例第2條第2款及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之用語。(3)「蒐集」與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3款「收集」有何不同，建請釐清或說明。
2.修正草案第13條之2未保留原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第1項之域外使用罪3，則對於無法證明行為人係為境外敵對勢力侵害營業秘密，而僅能證明該人係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侵害營業秘密者，將無法適用原規定予以加重處罰，對於整體營業秘密之保護，恐有不足，建請再酌。
3.修正草案第13條之2第1項之罪之刑度為「無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未區分遭侵害營業秘密之重要性及對國家安全、產業利益侵害之嚴重性下，將「無期徒刑」納入法定刑，是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建請再酌。
4.修正草案第13條之2第1項後段「犯本項之罪同時有前條規範禁止之行為者，應就不同行為態樣與保護法益論以數罪併罰」，現行法尚乏相同或類似之立法體例，請再酌。
二、有關陳委員亭妃等16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修正條文
委員提案修正第2條第2項規定為「為境外敵對勢力蒐集、刺探或交付營業秘密、檔案或物品等相關之資訊，為經濟間諜行為。」增訂經濟間諜行為之定義；另增訂第3項規定為「前項之境外敵對勢力，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以及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之國家、政治實體或特定團體，公、私營機構，並依其指示所致者。」
(二)本部意見
1.修正草案第2條第2項就經濟間諜行為所定之「蒐集、刺探、交付」等三種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態樣，係參考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2款、第3款之體例，惟與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之禁止行為態樣不同，考量經濟間諜行為保護之客體，亦為營業秘密，故是否有必要在同法內引進不同之禁止行為態樣，及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是否充足，建請再酌。又「蒐集」與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3款「收集」有何不同，建請釐清或說明。
2.修正草案固於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經濟間諜行為與境外敵對勢力之定義，惟未具體規範違反經濟間諜行為之法律效果，是否能達到保護營業秘密之目的，建請再酌。
三、有關何委員欣純、邱委員志偉等21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一)修正條文
1.委員提案修正第2條第2項規定為「本法所稱境外敵對勢力，指依反滲透法第二條規定，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亦同。」明定境外敵對勢力之定義。
2.委員提案修正第10條第3項規定為「任何人亦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為：一、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營業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二、刺探或收集關於營業秘密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明定禁止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為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態樣。
3.委員提案修正第13條之2第1項規定為「從事間諜行為而洩漏、交付或傳遞各項營業秘密之資訊於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之罰金。」明定從事間諜行為而洩漏、交付或傳遞等侵害營業秘密之處罰；另增訂第2項規定為「從事間諜行為而刺探或收集各項營業秘密之資訊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金。」明定從事間諜行為而刺探或收集等侵害營業秘密之處罰。
(二)本部意見
1.修正草案第10條第3項第1、2款所定之「洩漏、交付或傳遞」、「刺探或收集」關於營業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等侵害營業秘密之禁止行為態樣，係參考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第2款、第3款之體例，惟與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之禁止行為態樣不同，考量經濟間諜行為保護之客體，亦為營業秘密，故是否有必要在同法內引進不同之禁止行為態樣，及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是否充足，建請再酌。
2.修正草案第13條之2未保留原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第1項之域外使用罪，則對於無法證明行為人係為境外敵對勢力侵害營業秘密，而僅能證明該人係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侵害營業秘密者，將無法適用原規定予以加重處罰，對於整體營業秘密之保護，恐有不足，建請再酌。
3.修正草案第13條之2第1項之罪之刑度為「無期徒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未區分遭侵害營業秘密之重要性及對國家安全、產業利益侵害之嚴重性下，將「無期徒刑」納入法定刑，是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建請再酌。另同條第2項之刑度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我國法定刑級距之多數立法慣例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建請再酌。
四、結論
高科技產業已是台灣生存發展的重要命脈，一旦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遭竊取，流入競爭對手、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的手中，不僅高科技產業將嚴重受創，影響整體產業競爭力，甚至危及國家安全。非常感佩委員的用心提案，相信在委員及政府各部門與產業界共同努力下，將可有效提升並強化保護營業秘密之法制強度，以確保我國整體產業競爭優勢與國家安全。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
1 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人民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為：
一、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二、洩漏、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
三、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
2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進而使用、洩漏者。
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三、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
四、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
3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第1項：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犯前條第一項各款之罪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金。
科技部「營業秘密法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依據貴委員會請本部提出「營業秘密法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一、前言
因應近日外國或境外敵對勢力刺探或竊取我國企業營業秘密相關案情，恐影響國家經濟競爭力及國家安全，立法委員趙天麟、陳亭妃、何欣純等委員提案修正「營業秘密法」（共提出三個版本），納入「經濟間諜行為」並加重刑罰。科技部針對現行相關保護機制，以及未來強化方向，謹說明如下。
二、科技保護涉及不同法規管理層面，包括國家安全、投資、貿易及營業秘密等面向；科技部將配合政府跨部會整體協作，強化保護與管理措施。
近年政府在科技保護方面，針對不同案情類型及其對應之法規機制，已有強化之作為。回應產業界主動提出的保護需求，108年修正通過「營業秘密法」，增訂第13-5、14-1～14-4條及修正第15條，新增「偵查內容秘密保持命令」制度與「違反秘密保持令罪」之相關規範，強化企業的營業秘密保護。
除此之外，針對經濟間諜行為，政府相關機關現正同步檢討評估「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貿易及投資相關法規，以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科技研發及技術移轉等法規，以強化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國家經濟競爭力為綜合考量，補強保護機制及實際管理情形。
三、為保護臺灣科學研究技術，政府訂有更嚴格的法規管理機制，作到資源把關與成果保障。
(一)屬「政府資助」的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政府已規範更嚴格的安全管制制度
考量國情與既有法制體系，我國在產業保護之外，額外訂有科技研究保護機制，在研發初期以「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規範研發過程中之管理原則。
政府所資助之科技研究計畫，如經認定屬於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政府資助機關應於其資助合約中載明該計畫係屬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相關機關（構）應依規定對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之參與人員、研發成果及資料加以管制，計畫執行機關（構）並有配合政府資助機關（含自行研究機關）查驗之義務。
(二)政府科研計畫訂有研發成果管理機制
科技研發在中期階段以後，會產生研發成果運用與歸屬、智慧財產權、產品進出口貿易與營業秘密等多面向的法制需求，我國既有法規體系對各類研發樣態的保護尚屬周全，法規及管理機制也與國際間多數科技領先國相符。
因應中國大陸持續透過各種手段吸納臺灣科研技術與人才，我國政府為兼顧我國科研發展需要，主要透過「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執行研究單位應落實人員、文件及資訊保密措施，亦規定執行研究單位應建置相關資訊之公告方式與範圍、內部及外部通報程序。
我國核心科技保護從研發階段到產品輸出，採分散立法的保護機制。未來若「營業秘密法」有相關修法，科技部將尊重大院及主管機關之修法方向配合辦理。
國家安全局
審查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何欣純等21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先生：
感謝貴兩委員會邀請本局列席今天會議，有關營業秘密法之修正，以下謹提出本局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壹、中共科技滲透作為威脅自由民主國家
大院經濟委員會前於110年3月31日召開「如何因應『紅色供應鏈』的各式滲透及衝擊我國產業」專案報告，各界對於中共近年以國家級戰略行動加速扶植其「紅色供應鏈」，對我國及其他國家遂行科技滲透之危害性，均有所警覺。
美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近日於美國會表示，平均每10小時，該局就會立案調查一起與中共有關新案件。近年我國執法機關偵辦違反營業秘密法涉及竊密至境外地區之案件，多數亦與中國大陸有關。中共計畫性竊取他國技術之作為，對於自由民主國家構成重大威脅。
貳、國安單位加強反制中共對我科技滲透
《國家情報工作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於108年12月三讀通過實施，將境外勢力刺探我營業秘密行為納入情報機關情蒐工作範圍，本局已將此列為情蒐工作重點，協調各國安單位加強蒐報、偵處，共維我經濟安全及產業競爭力。
為加強反制中共對我科技滲透，本局於109年10月統合國安單位成立專案，近偵破陸企「比特大陸」在臺設立半導體研發中心挖角我人才等案，發揮遏阻不法並呼籲國人提高警覺效果，類此案件，國安單位持續查處偵辦中。
參、本局支持修法完備維護營業秘密相關法律
兩岸產業供應鏈緊密分工，經貿依存度高，此一事實凸顯出維持兩岸經貿、科技交流秩序之重要性。保障國人、企業之智財權，提供公平競爭之營商環境，建立兩岸經貿關係可永續發展之規範，與維護我國家安全及利益相符。
中共對我科技滲透，目的除經濟利益外，亦有「窮臺弱臺」之政治意圖。爰此，將經濟間諜行為入法，提高犯罪刑度，完備相關法律，不僅有助於縮短私人法益受損情形與現行犯罪成本之落差，更具有強化我民主防衛機制之功能。國安單位將配合大院修法，依法查處中共科技滲透作為，戮力完善國安防護網，健全兩岸經貿、科技交流安全管理機制。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導，謝謝！
大陸委員會
「一、審查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審查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審查委員何欣純等21人擬具『營業秘密法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之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
今天承蒙邀請，針對貴委員會審查「營業秘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的相關內容進行報告，以下謹提出本會說明，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一、基於國際現況及國安考量，確有必要強化我產業及技術之保護策略，以防範境外敵對勢力竊取我企業之營業秘密及國家整體利益
(一)近年中國大陸企圖竊取我國產業技術之案例頻生，且當代國家間之競爭已不限於軍備競賽，而包括全球市場與產業分工關係之現狀，國家安全之概念更是已擴及至經濟發展及產業競爭力對國家發展之影響。
(二)為維護臺灣整體經濟及產業之優勢，並防範我國產業及技術不當外流，危及國家安全及利益，確有必要以整體國家安全的角度，對產業技術進行保護。
(三)又為預防企業之營業秘密遭竊取或洩漏，營業秘密法定有相關規範，惟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係告訴乃論之罪，實務上定罪率尚低。另營業秘密法雖係著重私權之保障，惟如竊取營業秘密的行為，其背後有來自其他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之力量，性質上應屬涉及國安層次之經濟間諜行為，並非單純商業利益問題。然我國針對經濟間諜行為之規範確有必要予以強化，俾防堵來自境外敵對勢力之危害。
二、本會支持強化管理規範之修法目的及精神，並尊重委員相關修法提案，同時將配合行政院的統籌規劃，進行相關法規之研修
(一)鑒於經濟間諜活動對於我國之影響，已不限於經濟利益之損失，而涉及國家安全之危害。惟我國對於經濟間諜行為尚未有完足之規範以為防制，爰本會支持相關委員提案朝向填補規範漏洞，及強化管理規範之修法目的及精神，並尊重委員相關修法提案。
(二)又考量經濟間諜行為涉及國家整體利益，同時涉及相關部會的主管法規，行政院刻正展開檢討，盤點有哪些既有法律出現漏洞，並將以「國安」高度統籌研修相關法規。本會將配合行政院的統籌規劃，進行相關法規之研修，以期讓相關法令更為完整及嚴密。
主席：現在進行詢答。委員詢答之前依照往例作幾點宣告：每位委員發言的時間，本聯席會委員4分鐘，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非本聯席會委員3分鐘；上午10時截止發言登記。因為今天有上午、下午兩場會議，下午的會議是下午1時開始，所以我們必須在下午1時以前完成營業秘密法的詢答，所以我們今天不處理，我們希望經濟部依照今天所有委員的詢答再做討論，於一個月內提出對策跟未來如何處理，包括經濟部及各部會的處理方式都一併報告。
主席（何委員欣純代）：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9時17分）王部長，我先請教一下海底撈的事件，請問現在經濟部處置的方式為何？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委員好。因為涉及到資安相關問題，這部分是由資安單位處理，相關的外人投資部分……
陳委員亭妃：這不是資安！經濟部還是主要的單位，今天所有的狀況已經發生了，他們在加拿大的一間分店已經有監視器回傳的狀況，現在大家調查出來，海底撈的店也確實有很多的監視器，到底這些監視器資料有沒有回傳到中國？經濟部投審會只有發文給他們的投資人說，是不是可以函請新加坡商來說明你們所有的資料，以及在臺灣投資事業的經濟活動是否涉及將監視影像傳回中國的情勢，並且告知個人資料保護的相關規範，請問你們這樣算是積極嗎？這不算積極！你只是請他們的新加坡投資人、在臺投資人來說明，然後告知個資保護的相關規範，如果他說沒有回傳，你們就相信嗎？
王部長美花：要讓它有解釋的機會，所以它要跟我們說明，當然它的說明不能虛假，一定要如實說明。
陳委員亭妃：你怎麼知道它是不是如實地說明？
王部長美花：所以這個部分，第一個……
陳委員亭妃：誰要進行調查？
王部長美花：我們確實可以跟行政院的資安相關單位做跨部會的討論。
陳委員亭妃：好，這個部分已經有成立平台了嗎？已經有這樣的平台出現了嗎？還是你們到底給他們多久的時間回覆？這裡面沒有寫啊！多久的時間要回覆？
主席：請經濟部投審會呂副執行秘書說明。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報告委員，他們已經回覆了，確實也如委員所提，他們是說他們保證……
陳委員亭妃：沒有？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沒有，但是如果有需要加強的話，我們會跟行政院資安處……
陳委員亭妃：什麼叫你們認為有需要加強？現在他們都已經回覆沒有了，你們現在開完會的結果是要不要報資安會？要不要建立這個平台？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我們會馬上處理，也會主動跟資安處聯繫。
陳委員亭妃：怎麼樣叫主動聯繫？多久要聯繫？要不要成立這個平台？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回去馬上聯繫。
陳委員亭妃：這個平台要不要建立起來？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是，會這樣做。
陳委員亭妃：多久？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下午馬上處理。
陳委員亭妃：下午馬上報資安處？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馬上跟資安處聯繫，有需要開會的話，我們會馬上開會，謝謝。
陳委員亭妃：這麼重要的大事，你們怎麼可以用這樣的態度？如果我們的個資……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我們有馬上發文。
陳委員亭妃：目前全臺灣海底撈的分店都有被發現他們的監視器比例確實過多，他們設這麼多監視器要幹什麼？沒有人知道啊！可想而知，現在回覆的跟我們預估的狀況一樣嘛！就是沒有。好，誰能調查？資安處調查，所以拜託下午馬上要求成立平台，馬上處理。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是。
陳委員亭妃：還有我們現在看到中國騰訊入股日本樂天，然後呢？樂天銀行是臺灣的第一個網銀，部長，這個要不要瞭解？
王部長美花：好，確實這個比較是屬於金管會的業務，我們也會跟金管會聯繫。
陳委員亭妃：投審啊！投審會有沒有去瞭解？對於入股日本樂天這件事，投審會有沒有瞭解？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報告委員，我們會同步瞭解。
陳委員亭妃：今天不是有邀請金管會嗎？
主席：今天金管會有銀行局的副組長還有證券期貨局的簡任秘書。
陳委員亭妃：金管會，這個部分？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周副組長說明。
周副組長正山：跟委員解釋，因為臺灣的樂天是由日本樂天銀行持股50%，日本樂天銀行的母公司是日本樂天信用卡，再上一層才是日本樂天，就我們得知的消息，騰訊的子公司有投資日本樂天集團，就是說……
陳委員亭妃：是啊！有投資啊！
周副組長正山：但是持股比例大概只有百分之三點多，而且我們會要求臺灣樂天銀行的所有資訊不會……
陳委員亭妃：我們現在要以高標來看耶！經濟部開始在討論，不是說比例小就放著不管。
周副組長正山：因為我們做金融監理時，基本上都是採母國監理原則，所以臺灣樂天銀行的所有資訊都不會做跨境傳遞。
陳委員亭妃：確定嗎？
周副組長正山：確定。
陳委員亭妃：這是網銀耶！
周副組長正山：對啊！沒有錯，現在網銀……
陳委員亭妃：所有的資料是不是會透過系統又回傳？可怕，到底它的掌控度有多少？
周副組長正山：臺灣樂天的資訊系統全部都建置在臺灣境內，沒有跨境傳播。
陳委員亭妃：是啊！它沒有跨境，可是在中國騰訊有介入的狀況下，即使它只有3%，還是可以影響所有資安的問題、資訊的問題，連海底撈都可以裝監視器把資料回傳了，網銀所有資料的防火牆到哪裡，到底誰可以去監控？
周副組長正山：我們在做金融監理的時候，尤其是在設立審查的時候，都已經要求臺灣樂天……
陳委員亭妃：你可以保證嗎？金管會可以保證嗎？
周副組長正山：基本上，我們都按照法規跟監理……
陳委員亭妃：你是依照法規嘛！可是你能保證它絕對沒有問題嗎？
周副組長正山：我們一定會盡到我們的職責去做相關的查核，這個沒有問題。
陳委員亭妃：拜託，因為這個牽涉到我們的個資，這是非常嚴重的，而且中國騰訊已經入股日本樂天，即使經你們調查它只有3%，而且有層層管控，可是這個管控可不可以讓人民安心？這個資料一出來大家就會開始擔心，再麻煩金管會。
周副組長正山：因為日本樂天是上市公司，所有相關資訊是透明的。
陳委員亭妃：我們還是要監控，我們不能用這樣的思考邏輯啊！中國的思考邏輯跟我們絕對是不同的，它不是一個民主的制度，再麻煩，謝謝。
主席（陳委員亭妃）：請邱委員議瑩發言。
邱委員議瑩：（9時25分）我請教一下經濟部部長跟法務部司長，我們前幾天其實也談過中資或者中國公司透過違法的管道挖角臺灣的人才，甚至很多半導體業者的高度機密營業資料因為人才被挖角而外流，所以今天很多委員提出營業秘密法的相關修法。部長，剛剛您的報告針對營業秘密大概也說得很清楚，我想再請教一下，上次您說有移送多少案子到法務部？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我們有移送26件。
邱委員議瑩：有再增加嗎？
王部長美花：後續如果有資訊，我們就會陸續再移送。
邱委員議瑩：你們移送的這26件案子到底現在你們所掌握的證據為何？
王部長美花：移送法務部以後，因為偵查不公開，所以就麻煩法務部偵辦。
邱委員議瑩：接下來我就是要問法務部，請司長說明一下，經濟部移送之後，檢調機關對於相關的技術文件內容、相關的產能內容是不是有足夠的瞭解？就法務單位來講，你如何研判這個屬不屬於機密外流的事件？換句話說，如果法官或者檢調單位對產業的內容不夠深入瞭解的話，他如何去做判定？有沒有安排產業交流去瞭解？
主席：請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說明。
林司長錦村：跟委員報告，一般構成營業秘密法有3個要件：第一個是秘密性、第二個是經濟上的價值、第三個是有沒有合理的保護措施。委員關心的就是檢察官、調查局或是檢事官的專業訓練，本部有辦專業上的訓練。
邱委員議瑩：辦了多少？
林司長錦村：最近3年每年都有辦專業訓練，今年預計10月會辦一場在職專業訓。
邱委員議瑩：10月份才要辦？可是你們現在已經面臨這麼多案件，10月份才要辦……
林司長錦村：另外跟委員補充，有關跟廠商的座談，去年7月在新竹、臺中、臺南有跟3個科學園區的廠商辦理座談會，本部的部長也有親自出席；另外今年3月也有跟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拍了「不能偷的秘密」，希望透過這個影片讓廠商知道公司應該在哪些部分做合理的保護措施。
邱委員議瑩：司長，你講到我下一個要問的問題，你講到你們拍了這一支影片，你知道這支影片點閱率有多「高」嗎？這支影片到目前為止的點閱率只有三千多次，英文版更低，大概只有一千多次，我不知道為什麼法務部不把它列為一個重要的宣傳，加強力道，比如你們去做這樣的產官學交流，或者是現在大家在談營業秘密，有沒有可能請法務部把件事情、把這個短片的強度提升，加強做宣傳，讓這些半導體的員工，或者是不要說只有半導體，讓企業員工瞭解營業秘密的重要性跟嚴重性，以及可能面臨到的刑法，有沒有可能這樣做？
林司長錦村：跟委員報告兩點，第一點，這個影片是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拍的，授權法務部……
邱委員議瑩：但是這放在法務部的YouTube上面！
林司長錦村：我們有取得他們的授權。跟委員報告第二點，有外商公司看到這個影片覺得不錯，他們甚至希望向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取得授權，外商公司要回報給美國的母公司，讓他們知道臺灣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宣導。所以我們也覺得跟廠商們做宣導非常、非常重要，很多的案件是不起訴處分，因為中小企業不知道如何做合理的保護措施。就我所知，今年我們的橋頭地檢、新竹地檢會跟轄區內的廠商辦理座談會，跟廠商做雙方交流，希望透過檢調的辦案立場，讓廠商知道如何做好應盡的保護措施，並透過案例跟他們宣導，廠商也會回饋意見給我們，在雙方交流後希望能保有臺灣的競爭優勢。
邱委員議瑩：這些什麼時候要開始做？要做多少場？預計在哪些地方做？有沒有相關的規劃？你現在的回答，我聽起來很不錯，但是你沒有告訴我具體的內容。第一個，你們什麼時候要開始做？要做多少場？要在哪些地方做？你特別提到不只是半導體產業，還有中小企業，最重要的是什麼時候開始做？
林司長錦村：我們去年是跟經濟部智財局合作……
邱委員議瑩：不要講去年，你說你們要從現在開始這樣做。
王部長美花：跟委員補充，智慧財產局跟相關的業界在今年5、6月以後會辦6場，因為大家最近非常重視營業秘密，最重要的是把相關案例廣為宣傳。
邱委員議瑩：謝謝王部長跳出來說明，但我覺得6場其實不夠。如果誠如剛剛林司長所說，外商公司覺得這部影片非常好，要跟你們申請公播的版權，我覺得法務部應該把它當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做，或是可以透過經濟部主管的中小企業處、工業局、智財局等等，大家一起去推動這個法制觀念。尤其你拍了這麼好的影片，重點是要宣傳、加強營業秘密的法制觀念，我們修法除了加重罰則外，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強化企業、員工的相關法制觀念，這是重點好不好？這可能要請經濟部跟法務部共同努力。
王部長美花：好，我們會一起配合。
主席：請蔡委員壁如發言。
蔡委員壁如：（9時33分）部長早，今天有下雨，你的心情應該會好一點。但是先問一下，中油在查德的員工確診COVID-19，結果還被要求要參加視訊會議，請問部長知道這件事嗎？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委員好。中油早上有跟我回報。
蔡委員壁如：請問後續要怎麼處置？如果員工確診，要隔離嗎？
王部長美花：一定會按照相關的隔離措施進行，我想中油會很用心地處理，因為臺灣實在太有經驗了，他們會按照臺灣相關的隔離方案來執行。
蔡委員壁如：所以部長有掌握到這個訊息？
王部長美花：是。
蔡委員壁如：我們今天要談營業秘密法，在談這個議題之前，請問部長知道歐盟要求台積電去歐盟設廠嗎？
王部長美花：今天的報紙有登。
蔡委員壁如：美國也有送一些專業人士來臺受訓，受訓的過程中就跟我們今天談的主題有關。請問部長對台積電去歐盟設廠的看法為何？
王部長美花：我們跟歐盟的產業合作一直都非常密切，但是台積電有沒有要去歐盟做相關的設廠或是合作，它會從全球布局跟整個商業策略作考量，不過台積電也有一直提到先進的製程還是會以臺灣為主要的基地。
蔡委員壁如：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營業秘密法，上次部長說目前的法規已經很完備，但其實營業秘密法沒有明定行政主管機關，只有司法機關在職掌這件事，正因為沒有行政制裁的條文，所以也沒有行政責任可言。也就是說，經濟部好像包生不包養，一般違反營業秘密法的糾紛就直接送到法院，大家法院見就對了！但竊取秘密多涉及商業跟技術相關的領域，所以審理的速度非常地牛步，業界非常期待速審速判，但是這件事一直沒辦法做到。王部長在3月31日說目前的法律已經完備，但竊密的態樣太多元又涉及商業秘密，蒐證實在太困難，商場也隨時在改變，所以今天我想要知道部長的態度。2018年跟2019年修法的時候，業界普遍都希望竊密罪以自訴為主，讓企業可以視情況撤告、和解或續告，把傷害降到最低，院長也要求各部會盤點法規，才能確定如何修法，其實營業秘密法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競爭力，所以我希望部長本於專業回答，請問未來營業秘密法還要不要修？修與不修的理由是什麼？
王部長美花：就像我剛才報告所提，現在最明顯的案例第一步是不當的挖角，不當的挖角後，接著才是有沒有洩漏營業秘密。如剛才委員講的，營業秘密是否洩漏的證據一定要在司法面前揭露等等，所以目前行政院是跨部會討論整個態樣……
蔡委員壁如：請問部長覺得要修還是不修？
王部長美花：現在行政院有討論要不要修、要修哪個法，其實院裡面是用比較大的概念在討論這件事情。
蔡委員壁如：部長剛剛講竊密的態樣已經從竊取專利改為挖人才了，所以經濟部認為已經超過營業秘密法的範疇，主張修定國安層級的法規，不過民進黨的一些委員等不及你們的提案，主張將經濟間諜入法、加重刑度或無期徒刑，所以本席非常希望經濟部本於專業表明立場，對於民進黨的委員所提的修法到底贊不贊成？部長應該要表明立場。
王部長美花：委員所關心的這件事，院裡面其實在考量要放在營業秘密法還是其他的法，確實有在考慮這件事情。就像我剛才所提，如果只有修營業秘密法，在前端開始的不當挖角要怎麼處理、目前的兩岸條例能不能處理等等……
蔡委員壁如：我的印象中，大概幾個禮拜前在紅色供應鏈的專案報告中，陳亭妃主席希望部長在兩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不曉得部長有沒有初步的結論？
王部長美花：正因為如此，行政院討論時發現各項案例類型其實要跨部會處理，所以跨部會討論的議題愈來愈多……
蔡委員壁如：所以你沒有想法？
王部長美花：我不是沒有想法，因為要由院裡面一起作決定。
蔡委員壁如：部長還是要拿出你的想法，請問會提高到國安層級的修法嗎？
王部長美花：都有可能考慮，兩岸條例也可能包含在內。
蔡委員壁如：其實臺灣流失IC設計人才真的是一個危機，從2013年到2019年，侵害營業秘密最終不起訴占62%，罪嫌不足有77.5%，起訴後無罪占46%，所以其實有各種問題存在。再來，有關於最後受益人，第十三條之四明定法人因內部員工竊取他人之營業秘密，要採連坐法。但書又規定，法人之代表人如果已經盡力防止竊密，可以免責。但是盡力防止竊密這件事情應該要由董事會、法務或稽查部門來制定及執行，而不是董事會代表人個人的行為要怎麼來負責。再來，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盡力、才能免責？你看2013年到2019年間，最後真正被起訴的幾乎是零，行政部門也沒有提出一個SOP，法院的判決也沒有可以量化的標準，其實造成人民很大的困擾，而經濟委員會又不時地在這裡討論到底是紅色供應鏈還是營業秘密法。主席，再給我1分鐘就好。
主席：蔡委員，因為今天只到13點而已，你要趕快結束。
蔡委員壁如：林志潔教授說，世界各國在商業活動的刑事違法上，主要規範的主體都是企業、法人、組織體，因此自然人往往僅是企業手腳的延伸，企業才是商業活動的主體。犯罪行為的最終受益人為了究責法人，還建立一整套組織體歸責的模式，包括如何判定企業的主觀犯意和客觀行為。事實上這些在第十三條之四中都已經有說明，但是又寫得零零落落，而部長又說現在的法令已經很完備、很夠了，如果你覺得法令都夠了，其實我們不需要在一個月內開這兩次的專案報告。所以部長最後還是要表達，營業秘密法到底要修還是不修？針對第十三條之四這件事情，產學界都呼籲要修，不修的理由是什麼？
王部長美花：有兩個，一個就是現在的態樣其實是比較廣……
主席：謝謝，因為我們今天到13點，所以不好意思，委員……
蔡委員壁如：可不可以請經濟部部長給我一份書面答復？
主席：請部長把剛剛蔡壁如委員質詢的部分以書面答復，謝謝。
王部長美花：好。
主席：我們希望經濟部不要太過保守，就像蔡委員所講的，如果現在的法是沒有問題的、是可以容納現在所有樣態的，我們就不用在經濟委員會從紅色供應鏈再到營業秘密法，在這麼短短的一個月內開了兩次會，所以這是一定要面臨的問題，而且也一定要面臨、要去做處理的，到底要怎麼處理？基本上，我們看到所有的資料，陸委會支持，國安會支持，奇怪！就只有法務部和經濟部反對，這就是很大的問題啊！你們自己要檢討，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9時43分）部長好，現在半導體公司被挖角的情形很嚴重，像中國半導體公司「比特大陸」隱藏它的中資身分，在臺以智鈊、芯道兩家公司高薪挖角臺灣人才，三年來已挖走了兩百多人，可能技術核心的部分都已經被竊取，所以這個問題是真的很嚴重。而要如何透過修法讓我們的智慧財產或是現在大家所關心的國家重要產業，包括國家經濟核心產業等關鍵技術進行保密？這真的是很重要。
現在營業秘密法的定罪率很低，在103年到110年2月間，成罪率是25.5%，在一千八百多件案件中，到裁判確定的只剩下122件，其中有罪的才50件，定罪率只有41%。另外，根據貪污治罪條例被定罪的有48.5%，由此可見營業秘密法的定罪率是很低的。在高科技洩密的部分，從102年到110年間移送的案件大概是一百四十多件，其中資金涉及大陸地區的有49件，比例高達34.5%，所以看起來我們科技的核心秘密，即威脅國家安全的部分是需要好好的來重視。
雖然營業秘密法是針對各企業在做規範，但是我們知道現在也有很多是政府在補助，也就是說，政府補助企業去研發，而我們的定罪率低，是不是因為我們在構成要件方面不容易認定，或者是因為我們的罰則太輕，以致沒辦法去認定？所以本席建議陸委會也要去修訂國安法相關條文，也請經濟部再針對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做修訂，希望能夠在罰則部分增加罰則。時代力量有針對罰則部分提出修正，建議將金額改為「三百萬以上一億元以下之罰金」；在國安法的部分，或者是我們的修正動議及第十三條之二，國安法第二條之一建議除了跟公務有關，針對我們剛剛提到的，在跟企業合作的部分也能夠加以去規範。部長認為呢？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針對剛才委員顯示的議題，我們在跨部會討論時都有在討論。
陳委員椒華：剛剛提到定罪率非常低，是否是因為就現行的營業秘密法很難去認定犯罪的部分？這方面也希望部長在未來修法之後能夠把定罪率提高，我們今天也會提附帶決議，請經濟部能夠來採認，且未來能夠研議加強相關的認定，謝謝。
主席：請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說明。
林司長錦村：主席，可不可以補充一句話？剛才委員提到定罪率是百分之四十幾，應該是偵查終結件數裡面有多少件起訴，起訴經過判決確定有多少趴是有罪的，所以從103年到110年3月份間，定罪率應該是64.2%，詳細的部分我私下再跟委員做說明。
陳委員椒華：好，這個資料再給本席，謝謝。
林司長錦村：是，謝謝。
主席：剛剛司長講的定罪率部分，是不是馬上請法務部同仁準備給所有委員，因為我們現在所拿到的資料跟你們講的完全不同，謝謝。
請何委員欣純發言。
何委員欣純：（9時49分）謝謝召委剛剛的裁示，確實，我剛剛聽各部會在回答委員的問題時，很多的數據是兜不攏的，都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先請教經濟部王部長，針對這次的修法，我看經濟部的態度都說，現在的法制已經完備，不需要修法。可是我記得行政院已經拍板定案，我們立法院已經有那麼多委員的版本啟動修法，為什麼？因為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國紅色供應鏈的滲透是無所不在。你剛剛回答其他委員時也說樣態很多，多到我們不管是科技業也好，或者我一直強調的中部有一些所謂隱形冠軍也好，他們掌握核心技術、掌握關鍵製程，其實產業界都已經深切感到危機，什麼危機？重金挖人才、獵人頭、重金窺視、刺探他們所謂的關鍵製程的秘密、文件，什麼都好，產業界都有這麼深的危機感，不斷地跟我們反映，但政府的敏感度怎麼那麼差？政府的效率怎麼那麼差？怎麼會不知道要趕快完備法制面，不管在法制面或實務面上，趕快把防堵線、防火牆建置好？今天我們只是談法制面的問題，但我們從媒體知道，光是要不要修法加嚴，經濟部跟陸委會、國安局就不同調，然後行政院已經公開宣示為了防中國經濟間諜，所以要修法，但要修什麼法？營業秘密法，包括今天有那麼多委員提出版本，但還是沒有院版；或是修國家安全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或另定專法，到現在，我們都還看不到行政院有一個統整或宣示性的作法。今天我們要求修正營業秘密法，經濟部跟我們說現階段法制已經完備，不需要修法！部長你講一講，為什麼會是這樣？怎麼會你的認知跟我們現在的產業界、科技界會差那麼多？甚至很多隱形冠軍的這些領導階層，他們認為臺灣現在之所以經濟能夠再成長，在一些製程上能夠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就是因為有這些人才跟這些技術，這些都是國家安全必備、經濟安全必備非常關鍵的人跟技術，為什麼經濟部會認為不需要修法來保護？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我跟委員說明，委員剛才講得很好，這其實是兩個面向，一個是要不要修法？修在哪裡？一個是執行面的問題。這兩個面向我們跨部會都有在討論，確實現在就有在討論針對這樣的情形，是不是就修營業秘密法？還是其實範圍比較廣一點……
何委員欣純：討論多久了？討論到現在還沒有定論嗎？
王部長美花：確實院裡跨部會有做相關的討論，應該會有一些相關的進程在作業，比較重要的是執行面，執行面的部分就是現在的案件，不管是法務部也好，勞動部也好，經濟部也好，都要積極處理現在我們蒐集到的案子。
何委員欣純：部長，我知道你有處理，但你的處理是告訴我們相關案件你們曾經移送20家，但移送不代表最後定罪，移送也不代表能夠防止這些人才跟技術外流；然後法務部剛剛講的資料跟我們拿到的不一樣，部長你自己看，你說你們已經移送20家，法務部調查局2013年到現在移送141件……
王部長美花：我們二十幾家是指去年到今年。
何委員欣純：去年到今年的部分？好，我現在講的是法務部調查局公開的項目、件數，被竊取到境外有51件，中國就占了48件，這跟剛剛陳椒華委員拿到的數字又不一樣，所以我不知道政府各單位是怎麼計算這些數字的？
王部長美花：委員剛剛說法務部統計資料是從2013年到現在……
何委員欣純：是啊！我說2013年到現在，事實上這個跟產業界實務面上的認知差距甚大。現在連蔡部長都說要修法，要防堵紅色供應鏈竊取營業秘密，須具有國安高度跟急迫性；部長自己也講94%跟中國有關係，結果我們對外都是宣示性作為，實質上的作為卻是慢了又慢，慢到現在還沒有定論！其實部長你比我更清楚中國是如何竊取臺灣這些關鍵技術跟挖人才，這個國安危機大家都知道，可是要怎麼做？我們要快，因為這是臺灣國際競爭力，還有整體國家利益及安全的問題，這些你都知道，但我們怎麼從法制面、執行面去做到？我跟你講，最近又發生一件事情，宏碁、廣達、日月光的孫公司、子公司等等，受到國際駭客攻擊跟勒索，當然我不知道背後是否有中資，但是國際的駭客攻擊跟勒索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事情？太多人在覬覦臺灣的這些關鍵技術跟人才，裡面的所有資料，駭客動輒就是數千萬美金的勒索，政府有注意到嗎？
王部長美花：有。
何委員欣純：有嘛！對不對？那經濟部、法務部及國安局的作為如何？政府有出來協助企業嗎？個案之間有連結性嗎？針對後續的偵辦，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國際情資的合作？
主席：請國安局胡副局長說明。
胡副局長木源：這個部分，我們有跟國際友方合作。
何委員欣純：只有邦交國嗎？還是有關國際情資，不管有沒有邦交、有沒有協定，我們都有其他合作作為？
胡副局長木源：有。
何委員欣純：都有嘛！對不對？
胡副局長木源：邦交國或沒有邦交國都有情報合作。
何委員欣純：都有情報的合作作為，有一定的掌握，那個案之間有沒有一定的關聯性？有沒有中資的可能性？有沒有是中國駭客的可能性？
胡副局長木源：這個資安單位現在在調查中，就是剛剛委員提到的廣達的這個案子。
何委員欣純：我跟你講的不是只有這一件啊！中國駭客大舉入侵美國各機構，美國政府已經開始警覺，開始在修法防堵，甚至中國駭客還攻擊日本的航空總署，日本直接點名中國解放軍可能是幕後指使者，我們看到中國的國際駭客駭進了美國和日本，當然我們臺灣幾乎每天都有各個重要部門受到所謂國際駭客或中國駭客的資安攻擊，那我們要怎麼防堵？修法是一件事，我們要趕快讓法制完備，所以希望行政院和各部會的版本能趕快提出來。第二，不管是商業間諜或者是敵國策略，在法制面、資安面，還有心理防禦面，我都覺得應該要料敵從寬，所以我們才會那麼急，拜託快一點，好不好？最後要強化企業資安、修法遏阻、支持提高刑責、確保速審速決。再來就是情資的國際合作，這非常重要，好不好？以上，謝謝。
主席：法務部的資料我們已經拿到手上了，剛才司長所講的定罪率，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質疑的。部長，從所有案子的人數到你們起訴才25.5%，而這個25.5%到了裁定有罪的又只有27.8%，你所謂的定罪率是已經起訴了，然後再做有罪認定的這個定罪率，可是從一開始案子送到法務部的這個大的數字來看，你再算算，你們的定罪比例是少之又少啊！送到法務部地檢署的案子，到起訴時已經少了一大塊，然後從起訴再到所謂的判定有罪，又少了一大塊，所以你所謂的超過50%，這個落差太大了！你的母數跟我們是有差的，謝謝。
接著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9時59分）部長，最近本席看到台積電對外發表了一個聲明，他們要到南京擴廠，關於28奈米的部分，請問，要到中國大陸投資，無論是擴廠或增產，是否需要經過我們投審會的同意？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關於這個部分，台積電已經跟我們聯絡，它會寫一份說明給我們，之後……
劉委員世芳：是否需要開會？
王部長美花：我們會看情形，再按照規定處理。
劉委員世芳：今天你聽到許多委員提出的擔憂之後，相信你應該知道其中不只是投資金額的問題，雖然投資金額高達30億美元，但是最主要是許多人才的部分以及逆向工程，胡木源副局長就知道什麼是逆向工程，它會拆解很多IPR裡面的東西，因此，希望以經濟部為首負責處理的投審會要特別注意這個項目，好嗎？
王部長美花：關於這一點，我向委員說明一下，因為他們原本在南京廠就有16奈米……
劉委員世芳：本席知道。
王部長美花：到目前為止……
劉委員世芳：但是上次投審會同意到南京設廠的時間是在2016年，到目前為止已經有6、7年以上的時間了，很多IPR是不一樣的。
王部長美花：我要講的是秘密的保護做得非常好，這一點是肯定的。
劉委員世芳：我們相信經濟部有能力去處理，但是一定要處理，不能無疾而終，好嗎？
王部長美花：是。
劉委員世芳：部長，經濟部的技術處有一個5G辦公室，你知道嗎？
王部長美花：知道。
劉委員世芳：5G辦公室的成員總共有多少人？
主席：請經濟部技術處邱處長說明。
邱處長求慧：大概有13、14位。
劉委員世芳：錯，18人。你知道嗎？這18人都不是公務人員，結果5G辦公室一年有4,800萬元的預算在推動，推動什麼東西呢？當然是與5G有關。在邱處長還未上任之前，經歷過許多其他的處長，其實5G辦公室的前身是WiMAX，至於WiMAX在臺灣推動成效的好與否，本席相信大家都知道。經歷從WiMAX開始到4G，到5G，未來還要再發展到6G，但是，處長，本席提供資料給你參考一下，你有沒有發現，過去從2016年開始，我們的5G辦公室在推動過程中，到中國考察的次數竟然非常的多，我們推動5G與中國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到這個地方去考察？你知道嗎？
邱處長求慧：根據我的了解，其實是出席一些國際的會議，進行一些交流。
劉委員世芳：是嗎？根據你的了解是這樣。因為你的了解不夠，本席告訴你，好嗎？是去參訪研發機構、參訪電信商以及交流智慧城市，這些都屬於應用面，經濟部技術處是處理應用面嗎？還是處理核心技術的發展？經濟部技術處的任務是什麼？在經濟部的組織法中，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邱處長求慧：報告委員，因為那個時候大陸的通訊市場比較大，所以他們有吸收一些商界的消息。
劉委員世芳：現在呢？
邱處長求慧：109年之後配合政策都已經終止辦理了。
劉委員世芳：已經終止辦理，但是109年、2018年還是有很多人跑去中國大陸啊？
邱處長求慧：對，我們就是在109年……
劉委員世芳：部長，剛剛本席向你提過，5G辦公室裡有18位工作同仁，全部都不是公務員，當本席問及這些人本身的學經歷時，你們告訴本席，考量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以無法提供詳細資料。部長，你知不知道5G辦公室不是只有一年4,800萬的預算？5G辦公室是經濟部從許多公部門拿到每年幾乎有100億到200億的科技預算，你知道這些科技預算大部分給誰嗎？大部分都是給資策會、給工研院、給中研院，你知道是誰幫忙審理、是誰幫忙評審？你們還委託中華電信下面的相關機構做系統整合，這樣不是屬於球員兼裁判嗎？部長，5G辦公室目前發展的成效如何，你知不知道？
王部長美花：針對委員關切5G辦公室的部分，我們技術處也針對委員對於5G辦公室關切的點逐一確認，看看該如何改善，相關的人員在審理過程中有沒有不恰當的行為，確實技術處有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
劉委員世芳：本席認為是有改善的空間，第一個，就本席的了解，這18位同仁中有很多人是在工研院上班，也有很多人與中華電信或外面那些5G公司的關係都非常好，當他們拿到許多的補助時，等於是球員兼裁判或者是有權無責，責任變成是在部長、責任變成是在處長，但是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好好的評估為什麼5G辦公室沒有朝著核心技術發展，而都是在應用端發展？如果5G辦公室從WiMAX開始到現在都發展得很好，我們許多的核心技術不會輸給現在的華為啊！但是現在有人認為在經濟部技術處之下的5G辦公室推動的這些東西是有發展的嗎？很少！業界告訴我們是很少，所以本席才會懷疑，包括我們的預算中心都有提到，經濟部補助給資策會、工研院及中科院這麼多，到底是誰在最後補助的相關計畫執行成效評估上做最後的報告？都是有權無責的非公務人員，處長，你知道嗎？
王部長美花：委員關切的這個點，我們的技術處一定要來主導這些事情，也一定會確實做到。
劉委員世芳：本席相信部長有這個決心，第一個，本席擔心的不只是經費亂花用的問題，而是擔心有許多是假技術之名卻行補助之實，導致許多與中國之間的技術連結、IPR，甚至是與中資之間都有曖昧不明的關係，這才是我們所擔心，所以部長查明。
王部長美花：我們都有去確認，也都會去查核。
劉委員世芳：請部長查明，好嗎？
王部長美花：是。
劉委員世芳：好，謝謝。
主席（何委員欣純代）：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10時06分）部長，營業秘密法的修法要增加商業間諜的條款、經濟間諜的條款，本席認為，政府部門不要變成防守，好像是政府怕東怕西，讓外界誤以為是政府太保守，深怕會影響到兩岸關係，其實並不是這樣。營業秘密是營業秘密、專利是專利、國安問題是國安問題，部長，本席這樣分成三塊，沒有錯吧？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是。
鄭委員運鵬：在尚未申請專利之前就是由營業秘密法保護，申請專利之後就是你們專科的，很多不起訴案件就是已經到專利那邊去了，再來國安問題就是國安問題。關於營業秘密法的修法，我們有許多臺商企業擁有營業秘密，不申請專利是因為他們有所考量，假設你們將營業秘密法修得太嚴、定義得太廣，與國安拉上問題，其實他們是有疑慮的，這個對不對？
王部長美花：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鄭委員運鵬：所以政府部門必須要周全考量，兩岸關係反而是其次啦！重點是如何給予國內企業最大的保障，保密在先，處分與求償在後，這個大概是營業秘密法的主要精神。
王部長美花：是。
鄭委員運鵬：部長，你看一下營業秘密法的制定，在1995年開始制定時只有民事責任，到2013年就增加了刑事責任，偷竊秘密的行為就開始有刑責，但是在前年底，也就是2019年12月31日我們增加了一項，那個部分也處理了好幾年，台積電和營業秘密協會在意的就是這一點。那時候修法的6條中有4條就是在處理偵查階段的保密令，這個對不對？
王部長美花：沒錯。
鄭委員運鵬：保密令是什麼？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保密令就是擁有營業秘密的這些大企業、大公司有時候不太想告是因為他們認為被政府偵查之後，雖然是偵查不公開，說歸說，洩密歸洩密，什麼案件偵查都公開，而且他們還姑隱其名，都沒有人知道內線消息，講真的或講假的，不知道！臺灣的偵查沒有秘密，這才是公司所有權人認為最恐怖的地方。因此，增加了保密令，如果在偵查階段洩密也必須要負刑責，起訴之後，由法官處理，這個是我們最近一次修法的主要精神，對不對？
王部長美花：沒有錯。
鄭委員運鵬：這個才實施了16個月，本席認為成效待觀察，但是在成效待觀察的過程當中，我們又發現全世界的經濟布局和中美、與臺灣的關係在氣氛上又不一樣了，所以現在希望將對岸的這些商業間諜或挖角做處理。不過我們也要知道，營業秘密法的處分範圍，也就是法律上所謂的射程範圍，保密是重點、罰則是其次，對他們而言，最好是不要進入提告程序，對於台積電這樣有營業秘密的公司，他們認為保密令與我們的刑責對於員工教育有用，他會被抓去關，他可能就潛逃出國不敢回臺灣，恐嚇在前，用法律保護，但是他們不太想要進入司法程序，不想要提告，因為求償不是他們要的，一旦出去之後也收不回來了。
再來是挖角不犯法，我們常看到媒體的報導，透過臺灣的人力公司去挖角並不犯法，唯有洩密才犯法，而中國設置的那些有的沒有的公司，他們之所以犯法是因為在臺灣不能設立這樣的勞務公司，這個沒有錯吧？
王部長美花：是。
鄭委員運鵬：因此，你們所有報告的重點都是挖角、挖角、挖角，如果是企業之間的挖角，哪有違法？
王部長美花：我們提到的是不當的挖角。
鄭委員運鵬：對，不當的挖角，沒有錯吧？
王部長美花：是。
鄭委員運鵬：大家會覺得好像中國在這邊挖角是錯的，其實不對，臺商挖角的案件比，比較重，中國挖角是很刻意的，但是他們未必要在臺灣、要在咖啡廳設點去挖角，他們要挖角有太多形式了，有的用欺騙的方式，甚至前幾年民航機師也被挖角，直接就是薪資換成人民幣一樣的金額，但是請去做完幾年訓練後就被幹掉了，我們的技術工程師也是如此，說好是5年，其實2年就把你fire，等他們學到了技術，你就得走了嘛！因此，營業秘密的這些項目與分類要講清楚，不然，部長，這個會變成好像是政府怕東怕西的不敢修法，不是這樣啊！這個必須要確定。
部長，本席向你報告一下，現在這些不起訴案件，在所有調查局偵辦的這些項目裡面，其實在臺灣使用、被竊取秘密的比較多，大概占了六、七成，至於國外的部分，在中國是占了三成之中的九成，也就是說，大部分是跑到中國使用、洩密。現在我們就不起訴的項目來分析一下，讓大家知道，不起訴的原因是什麼？第一個，它已經申請專利了，不屬於營業秘密保護行為。第二個，當事人和解了，告完有賠償就算了，大概就是如此。但是如果遇到台積電這樣的等級，那些金額也不是當事人能和解得了。第三個，有些資訊是它被動，也就是員工有意去販賣自己的價值，他主動把資料丟給對方，詢問人家要不要買，資料加上自己值多少錢，所以被動取得的另外一間公司，也就是取得秘密的這間公司，當然不起訴。再來是公司本身就不保護，我是被動取得資料，當然就不會變成被告。對於本身也沒有保護的公司，這個就是政府要幫忙的，無論是經濟部或調查局，他們其實都要去教育這些有競爭力的公司，自己要做好保護。
王部長美花：是。
鄭委員運鵬：保護好自己就不需要提告了。
王部長美花：沒錯。
鄭委員運鵬：台積電其實就保護得很好。
王部長美花：是。
鄭委員運鵬：這一點也占了不起訴的大宗，因為你沒有告訴員工不能拿出去，你也沒有做適當的防護措施，員工不小心就犯法而被你告，這個也不對。還有一種是臺灣的公司很容易犯的濫訴，隨便就提告，幾百條、幾千條的搞你，浪費司法資源，其實它也沒有什麼營業秘密及專利，只是要取得司法上的優勢去壓榨員工。因此，在修法上，政府就必須要顧慮到這幾樣，不起訴的案件才值得研究。
部長，最後20秒，本席要給你建議，因為牽涉到兩岸、牽涉到商業間諜，本席覺得很敏感，政府不能變防守，所以本席認為這次的修法有兩個原則，第一個，對於商業間諜，尤其是對岸的商業間諜，我們支持要增訂間諜條款，刑責可以另訂條文，不要放在裡面，因為與第十三條之一會混在一起。第二個，我們必須要保留臺商竊取機密在境外生產的加重刑責條文，這個必須要保留，不能用了間諜條款之後，反而在境外生產不被處分，你不能本末倒置。本席建議這兩點原則，希望政府要有攻勢，不要讓人覺得我們很保守，好不好？麻煩部長了，謝謝。
王部長美花：謝謝委員。
主席（陳委員亭妃）：請翁委員重鈞發言。
翁委員重鈞：（10時13分）部長好，你辛苦了！第一件事情，這個會期本席剛好離開了經濟委員會，但是本席還是一直很關心查德案的進度，能否告訴本席查德案目前的進度是如何？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關於查德案的部分，在上一次委員提示之後，我們確實有送到司法單位了。
翁委員重鈞：我們協商時，你不是說不移送嗎？沒有移送嗎？
王部長美花：因為有一部分行政調查沒有辦法再往下調查，因此，就這個部分，恐怕要借助司法單位才有辦法再做更深入的了解。
翁委員重鈞：部長，本席倒是覺得在立法院講話、備詢時的每一句話都要負責任，既然當初朝野協商時對於要不要繼續下去或這個預算要如何處理是有一個原則，而且本席還請你們去查證是否有移送，你的答覆是沒有移送，所以才會成立調閱小組，整個進度也才會繼續下去。因此，本席必須告訴部長，你在立法院講的每一句話都必須要負責任，而且要讓立法委員認為部長所講的話絕對是有憑有據，並不是隨便亂糊弄的，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王部長美花：是，沒有錯。
翁委員重鈞：當然今天本席也不想給予太多的苛責，畢竟今天要討論的是營業秘密法，不過，關於查德案的部分，本席另外還接到一件爆料的事情。聽說查德公司在這一段時間有員工感染了新冠肺炎，但是中油或海外事業部要求他一定要參加視訊會議，你有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
王部長美花：我聽說確實有確診的案例，至於有沒有委員剛才問的情形，是不是請中油說明一下？
主席：請中油公司張發言人說明。
張發言人瑞宗：報告委員，有同仁確診了之後，就全面消毒，而且所有的同仁隔離，中油公司也主動要求會議從4月27日延到5月18日，到時候是否要再往後延，將視情況再做整體的考量。
翁委員重鈞：部長，這樣處理就對了。假設今天不人道到這樣的程度，或是我們國內與海外對於確診員工有不一樣的處理方式，經濟部或中油公司就真的要負一點責任了，這是本席認為你應該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王部長美花：是。
翁委員重鈞：第三點，剛剛聽了鄭運鵬委員的質詢，本席感到蠻敬佩的！今天大家最擔心的是什麼？一方面害怕紅色供應鏈對臺灣造成太大的衝擊，再加上臺灣自己又不會愛惜自己，把我們許多農業上的科技或是高科技的東西帶到大陸去，讓大陸變成與我們競爭的對象，這個是我們很擔心的地方。對於紅色供應鏈，我們當然是很擔心，但是也不能因為我們今天的立法太過於嚴苛，最後變成我們自己綁手綁腳。或者是我們自己不長進，譬如剛剛講到挖角的事情，如果臺灣永遠都這麼的低薪，根本不用怕人家不挖角，在臺灣賺3萬，同樣也能在大陸賺3萬的人民幣，再笨的人也會被挖角。換句話說，今天臺灣自己也要努力，不是只靠喊「阿共仔來了、阿共仔來了」就能獲得選票，或者臺灣就能夠進步，不是這樣子的！
部長，我們在心態上一定要做一個適度的調整，剛剛鄭運鵬委員質詢時就講得很有道理，當我們在做這樣的修正時，必須考慮的不只是處分的層面，或是不斷恐嚇民眾「阿共仔來了、阿共仔來了」，其實人家阿共仔比我們厲害，在很多方面它是領先臺灣的。本席舉2個例子，因為本席曾在螺絲業服務過，人家的螺絲機器也發展到一個程度，我們已經輸給它了，現在我們也不見得比較具有競爭力。另外像是光學的東西，譬如日本發展出來的色彩技術，臺灣沒辦法做，中國大陸卻做得與日本一模一樣。大陸有很多東西都在進步，我們臺灣其實是比不上的，所以不要以為一直喊「阿共仔來了、阿共仔來了」，臺灣就能進步，其實臺灣的民眾永遠都是苦哈哈！因此，我們在心態上要調整，如何去迎頭趕上、如何有辦法與大陸做良性的競爭？早期我們去中國大陸時是被阿共仔當成阿公一樣，對待我們極好，現在過去還一樣嗎？不一樣了啦！時代在改變，很多年輕人也不見得一定要苦守在臺灣領低薪，都不一樣了！
部長，本席認為，針對營業秘密法的修法，如同剛才鄭委員所講的，你有沒有一個方向，如何去做情理法的考量，不要影響到臺商，也不要影響到國家經濟的發展，或許可以單獨制定一個類似商業間諜法去規範這些事情，不要全部夯不啷噹的都放在營業秘密法裡面，你有沒有這樣考量？
王部長美花：我們確實是跨部會就各種不同面向做這樣的腦力激盪，針對如何規範會是比較恰當的方式來討論。
翁委員重鈞：部長，你也不要小看這個案子，剛剛鄭運鵬委員是語重心長喔！
王部長美花：是，他講得很好。
翁委員重鈞：講得很好喔！他是很持平的去看這件事情。
王部長美花：是。
翁委員重鈞：如果今天只要講到中國大陸就是反對，我們永遠都跟不上中國大陸，腦袋裡不要再這麼想，大陸現在有很多方面都已經超越臺灣了。本席認為，經濟部有一個重點，應該將我們相關優勢的項目列出來，專門針對這些制定一個法令，因為這些都具有營業秘密或商業秘密，這樣好不好？
王部長美花：好，謝謝。
翁委員重鈞：謝謝。
主席：等一下在楊瓊瓔委員詢答結束後，我們休息5分鐘。
現在請呂委員玉玲發言。
呂委員玉玲：（10時21分）部長，早上許多委員都很關切在非洲查德油田有臺籍員工染疫，有家屬怒控中油，在得到這個訊息之後，你們才將4月27日的會議暫停，延到5月18日。請問，在4月27日的會議之前，你們是否已經掌握有臺籍員工確診？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是不是請中油說明一下。
主席：請中油公司張發言人說明。
張發言人瑞宗：報告委員，我們在查德辦公室的總經理……
呂委員玉玲：什麼時候知道有確診的員工？
張發言人瑞宗：4月27日中午的時候通知……
呂委員玉玲：你們的會議是什麼時候？4月27日的什麼時候？
張發言人瑞宗：4月27日下午的會議。
呂委員玉玲：你們中午知道後，還要開這個會嗎？群聚視訊開會耶！
張發言人瑞宗：中油公司就主動把會議延到5月18日，基本上，還沒有到開會的時間，掌握有員工確診，檢測為陽性之後……
呂委員玉玲：會議完全還沒開始嗎？
張發言人瑞宗：還沒有開始。
呂委員玉玲：可是已經群聚了？
張發言人瑞宗：沒有、沒有，還沒有開始。
呂委員玉玲：沒有群聚？
張發言人瑞宗：是。
呂委員玉玲：但是得到的訊息是已經不只1個，又出現了第2個確診，有沒有這種情形？
張發言人瑞宗：報告委員，就是因為有員工確診之後，全面隔離、全面進行檢驗……
呂委員玉玲：你們用什麼方式隔離？
張發言人瑞宗：每個人在自己的房間。
呂委員玉玲：在宿舍裡面？
張發言人瑞宗：在宿舍裡面，所有的……
呂委員玉玲：宿舍是一人一間，或是二人、三人？
張發言人瑞宗：一個人一間，所有的飲食、飲水都是外送，沒有與任何人接觸。
呂委員玉玲：在查德油田到底有多少員工？每個員工都有沒有篩檢一下？
張發言人瑞宗：報告委員，在總公司有16位，在探勘的現場有7位，全部有23位同仁。
呂委員玉玲：通通都做過檢查？篩檢？
張發言人瑞宗：不但做過第一次的檢查，還要再重複檢查第二次，進行雙抗體的檢測。
呂委員玉玲：現在有幾位確診？
張發言人瑞宗：初步篩檢有另外一位，總共有2位，屬於無症狀的感染。
呂委員玉玲：我們是擔心會有擴大感染的情形，因為23位員工的工作範圍很小，是否會因為沒有保持社交距離而發生群聚感染，所以你們有沒有考慮要做停工的準備？
張發言人瑞宗：在總公司的部分，現在是因為全部都已經隔離，整體來講……
呂委員玉玲：隔離就沒辦法工作了？
張發言人瑞宗：相關的作業就是在自己的房間用視訊的方式與我們的現場聯絡，整個探勘作業可以持續維持正常，而且後續的一些防疫安排及相關物資都準備得很充裕，也與當地一間法國的醫院做了密切的聯繫，相關的檢測及照護都是由法國醫院執行。
呂委員玉玲：中油公司即時掌握、控制整個局勢，這是非常重要的，要非常關心他們在海外工作的權益。我們更擔心一點，如果你有了解的話，在非洲查德這個地方，目前整個局勢很緊張，包括他們去那邊申請的工作權、他們的護照，在查德的官方拖延了很久，如果它的局勢產生了變化，導致他們拿不到護照，該怎麼辦呢？你們有沒有掌握？
張發言人瑞宗：那是查德政府的作業流程，現在已經向他們……
呂委員玉玲：但是已經拖很久了？什麼原因拖那麼久？
張發言人瑞宗：已經在聯繫要將護照拿回來，因為它現在的作業流程就是簽證與護照在一起，進國家之後就要收回，我們現在就是與它做一些聯繫，希望能有一些彈性，讓我們的同仁可以拿到自己的護照。
呂委員玉玲：他們會與你們配合這個時間嗎？
張發言人瑞宗：還在努力之中。
呂委員玉玲：你們對它的局勢有掌握嗎？就查德目前的染疫狀況或局勢緊張的狀況，你們有沒有針對未來的狀況做過討論？
張發言人瑞宗：謝謝委員的關心，整個後續作業的部分，我們都有做一些模擬及應變演練，而且是持續執行，最壞的情況就是如委員所講的，一旦首都恩加美納發生一些狀況，我們也有一些撤離的規劃，也有做一些演練及安排。
呂委員玉玲：對於他們的安全，你們要有充分的保障及保護措施。
張發言人瑞宗：是。
呂委員玉玲：因為今天主席安排了營業秘密法的修法，在美國是稱為商業間諜法，這個部分有不一樣的情形，營業秘密法是屬於我們民間的法，如果要升高層級的話，就像我們許多委員的提案，如果要升高到國安層次的等級，也就是所謂的間諜法，包含了國對國的部分，譬如有外國的政府在背後支持，才會需要這種間諜法。這次的修法有3位委員的提案，尤其是趙委員特別的提案，本來是外國、大陸、香港及澳門，這是屬於境外的部分，一旦觸犯法律就得以懲罰，它有竊取商業的機密及技術的問題。如果把外國與大陸、香港、澳門改為境外敵對勢力，是不是就把這個範圍變小了？保護的範圍也變少了？因為只有境外敵對勢力，所謂的敵對勢力是指國對國嗎？是不是？
王部長美花：不同的委員有不同的提案，有的委員是……
呂委員玉玲：你有支持嗎？支持這個提案？
王部長美花：有的委員是在後面提到包括私人企業也能同樣適用。
呂委員玉玲：對啊！如果像是化工或半導體，這些技術人員退休會被挖角都是有可能的，導致相關資訊或技術都被竊取，如果改為境外敵對勢力，像南韓的三星，是不是？
王部長美花：那個範圍就會比較窄。
呂委員玉玲：所以部長也是認同的？
王部長美花：就是說……
呂委員玉玲：我們的範圍就會變得更小了。
王部長美花：對於委員提案的內容，我們確實都要去斟酌到底訂了之後有沒有幫助等等。除了敵對勢力之外，也有委員確實提到私人機構的公司等等。
呂委員玉玲：還是不妥，這樣會將範圍變小，而且我們保護的也變得更少，因此，我們應該是面對所有的外國及大陸、香港、澳門，這樣的方式才能保護各個層面，不只是商業或國對國的部分，如此才算是全面性的，是不是？
王部長美花：對於委員的提案，我們都會納入跨部會討論的範圍。
呂委員玉玲：所以還在討論？
王部長美花：是。
呂委員玉玲：好，謝謝。
主席：請謝委員衣鳯發言。
謝委員衣鳯：（10時29分）部長，早安。最近你都在處理缺水的問題，所以我們都很少請你到這裡備詢，但是，本席想要請問你，3月17日彰化大停電，造成芳苑工業區與福興工業區很多的廠商受到營業損失，於是3月18日那天陳正祺次長與台電在經濟委員會共同承諾，一定要處理好後續營業損失以及賠償的部分。有關於跨部會的部分，你們經濟部也應該要嚴處，對不對？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我是不是請台電說明一下？
謝委員衣鳯：部長，不好意思！這不只是台電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廠商要求那天的營業損失是否可以在繳納營所稅時予以計入，這個部分需要的是跨部會的協調。我們在3月18日也有向次長說明過這個問題，當時次長表示回去將與各部會研擬如何協助，你們經濟部是不是會協助廠商處理這些問題？因為台電的停電造成很多傳產業受到影響，像是鍋爐在停電後重新啟動就是一天、二天的事情，這個部分是不是由經濟部來協調處理？
王部長美花：是不是請台電說明一下？
主席：請台電公司張專業總管理師說明。
張專業總管理師廷抒：報告委員，那次彰化地區發生的大停電導致停電的戶數很多，因為我們的高壓系統161kv線路發生故障，……
謝委員衣鳯：本席知道，我是問你們有處理嗎？
張專業總管理師廷抒：台電的第一步是先復電；第二個是追究故障的原因；第三個是按照我們的營業規章，對於因停電受損的工業戶或一般用戶，有一個電費補償辦法。這些台電都做了，現在我們最重要的目標還是要加強穩供，不能讓這種事情繼續發生。
謝委員衣鳯：對，經濟部呢？王部長，本席在4月26日行文給經濟部，經濟部竟然回答本席，目前還在研擬的階段，其實已經過了1個月、已經過了1個月。本席知道你在處理水的事情，但是你有很多的次長，也有各局處的首長，應該可以協助你處理這件事情，而不是過了1個月之後，經濟部還是沒有任何的回應啊！
王部長美花：等我確認之後再向委員回應，好不好？
謝委員衣鳯：本席希望部長不要只看到高科技，也要多看看傳產業。
王部長美花：不會。
謝委員衣鳯：你知道嗎？傳產很辛苦，一天的停電就一天的損失，他們聘用的人還是很多的，因此，希望能計入營業損失，在繳納營所稅時是否可以減免？本席希望，經濟部能去協調這件事情，好不好？
王部長美花：我了解一下，再向委員回報。
謝委員衣鳯：那天陳正祺次長是拍胸脯保證，本席不知道你們經濟部是如何處理這件事情，不要部長與次長講話不同調。
王部長美花：好，我了解一下狀況。
謝委員衣鳯：另外，本席想請問一下，在大城的離岸風電是台電的一期工程，部長，你知不知道大城的台電一期風電採用的風機是什麼廠牌？
王部長美花：我知道是JERA的廠牌。
謝委員衣鳯：風機耶？
王部長美花：是楊德諾與JERA合作的……
謝委員衣鳯：不是日立嗎？
王部長美花：日立的。
謝委員衣鳯：是日立的，對不對？
主席：請經濟部能源局李副局長說明。
李副局長君禮：是。
謝委員衣鳯：全世界是不是只有在大城的台電一期風機是採用日立的廠牌？聽說只有21台，是嗎？
李副局長君禮：全世界應該還有，但是在臺灣確實只有台電這個風場是採用日立的廠牌。
謝委員衣鳯：未來還會繼續生產嗎？日立的風機？
李副局長君禮：台電有提保固的計畫及備品，事實上，這一點在得標時台電是知道的，但是當時台電是用公開招標，所以在日立得標之後，台電在簽約時……
謝委員衣鳯：會不會增加未來維修的成本？台電為什麼要採購這樣的廠牌？它在全世界生產幾台？
李副局長君禮：我們可能要再了解。
謝委員衣鳯：而且未來將不再繼續生產了，是不是？
王部長美花：不過，就我的了解，因為這個採購案是比較早期，離岸風機的發展確實在這幾年變化很大，當時台電的採購都有將它的採購規範公開，價格也必須要我們能夠接受。因此，第一個，採購都是按照相關的規定進行；第二個……
謝委員衣鳯：是因為臺日關係，才會採購日立的風機，是不是？
王部長美花：應該不是、應該不是。
謝委員衣鳯：為什麼會採購未來不再生產的風機呢？
王部長美花：因為在採購的當時……
謝委員衣鳯：這樣會增加我們的營業成本。
王部長美花：就採購當時的狀況與後來的發展而言，其實是採購當時無法預計到未來的情形是如何，但是確實就像我們副局長講的，相關的維護或保固都規定得非常完整。
謝委員衣鳯：但是它未來不再生產了，如何確保不會增加我們營業的成本？
王部長美花：台電會去處理。
謝委員衣鳯：王部長，本席也必須再向你說明，有人告訴本席，你們海事工程的國產化都是虛晃一招。所有來臺投資風電的那些外商不開出海事工程所需的船隻規格，等到要進行招標的時候，再由能源局詢問國內海事工程的廠商有沒有這樣的船隻，結果因為它沒有先開出來，大家沒有這樣的船隻，接下來就可以向外國採購，這樣是不是一種變相的虛晃我們國產化一招？
李副局長君禮：報告委員，不是這樣……
主席：針對剛剛謝衣鳯委員的所有詢問，請提供相關資料給謝委員，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到了。
謝委員衣鳯：本席知道，但是，王部長，你必須要了解，我們的海事工程國產化也是一個重點，你們不應該是隨便做。
王部長美花：不會。
謝委員衣鳯：你的能源局不應該都沒有開出標準、沒有去監督這個執行的計畫、沒有去落實國產化的整個過程。
王部長美花：不會，我們在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努力在做。
謝委員衣鳯：你說不會，本席也相信在你的心裡是認為不會，但是你有沒有嚴格規範能源局去做這件事情？
王部長美花：我們再針對委員的詢問提出完整的書面答覆。
主席：提供完整的說明。
王部長美花：是，謝謝。
謝委員衣鳯：謝謝主席。
主席：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孔委員文吉：（10時37分）今天幾位委員的版本是針對營業秘密法提出加重刑責、罰則的修正法案，目前行政院還沒有版本，對不對？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沒有。
孔委員文吉：你們只有開會？
王部長美花：是。
孔委員文吉：胡副局長，你說這個部分的法規需要補強，希望我們能夠再討論，也就是要加訂補強高科技洩密的漏洞，對不對？
主席：請國安局胡副局長說明。
胡副局長木源：是。
孔委員文吉：針對委員所提的修正版本，你有什麼看法？支持或反對？
胡副局長木源：我認為他們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只要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及利益有幫助，我們都會表示支持。
孔委員文吉：你們現在還在討論嗎？
胡副局長木源：對，還有一些細節，包括與產業界的溝通。
孔委員文吉：現在委員提出這樣的修法版本，國安局的立場是什麼？還在討論嗎？
胡副局長木源：我們尊重主管部會及業者，還要再溝通一下。
孔委員文吉：還要再溝通一下，不宜倉促修正，對不對？
胡副局長木源：對。
孔委員文吉：接下來要請教陸委會，邱垂正副主委曾經講過，無論是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或是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在去年之前都要全面強化，而且要落實查處，這個法規也須要持續補強。請問李副主委，陸委會現在的立場是怎麼樣？
主席：請陸委會李副主任委員說明。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對於各位委員所提，整個要強化管理的修法目的與精神，我們是支持的；而我們目前也正配合行政院的統籌規劃，檢視所有的法規，如需修訂陸委會主管的相關法令，我們也會全力來配合。對於委員今天的各項提案，我們尊重立法院的立法權，對於委員提案的內容，我們也都非常尊重。
孔委員文吉：非常尊重。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是。
孔委員文吉：另外，本法的修正裡面提到境外敵對勢力，請問部長，境外敵對勢力是指大陸、香港跟澳門嗎？
王部長美花：這部分是不是由陸委會來回答？
孔委員文吉：就境外敵對勢力的部分，請陸委會再說明，因為這個是新增條文，就是用非和平的手段……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是，在我們的反滲透法裡面，業已針對境外敵對勢力做了定義，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的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們主權的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都也叫做境外敵對勢力。
孔委員文吉：這個只包括大陸、香港和澳門嗎？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我想實質的認定要再做思考。
孔委員文吉：還要再研討？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是。
孔委員文吉：部長，現在兩岸的經貿關係，我們享受了巨大的順差，對不對？
王部長美花：是，目前還是順差。
孔委員文吉：今年第一季我們對大陸的出口順差增加了幾趴？好像滿多的。
王部長美花：出口到中國大陸的部分還是43%左右。
孔委員文吉：所以我希望這個營業秘密法不要造成臺商出口到大陸的不方便，而且不是只有大陸跟澳門，美國跟日本的企業怎麼辦呢？對美國跟日本的企業，我們要怎麼規範？難道美國跟日本沒有對我們竊取科技、挖角人才，就只是針對大陸做這樣的防範？
王部長美花：就目前的營業秘密法是指所有的營業秘密，不管是國內自己的竊取或是國外任何一個國家，都在目前的營業秘密法裡面。
孔委員文吉：我們現在的營業秘密法分境內使用跟境外使用，境內使用屬於輕罪而且是告訴乃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境外使用就是竊取我們臺灣的營業秘密到國外去使用，屬於非告訴乃論的重罪，所以這部分是有所區分的。本席在這邊要特別提醒，因為有委員提這個修正版本，我們除了要顧及兩岸現在的經貿交流之外，臺商他們有什麼想法，還有一些是科技的、人才的交流等等，所以在這方面要用什麼樣的刑度會比較適合，都有待討論。因為委員提案的方向大概都是針對敵對勢力的團體，但我們也要顧及到兩岸的整個經貿交流，特別是對臺商的權益；至於高科技人才流失的部分，如果是從臺灣竊取拿到境外使用的，我們還是要去防範。
王部長美花：是。
主席：請黃委員世杰發言。
黃委員世杰：（10時44分）今天我們排審這個營業秘密法，本席從各位的報告裡面發現，法務部對目前的修法版本，好像都是建請再酌；但不管是陸委會或國安局甚至經濟部，對委員提案想要處理的問題，都表示需要積極來研議。因為營業秘密法是針對私法之間，就是私人企業之間這樣的問題；但今天我們凸顯出來的是國安問題，從國安的角度，我認同要整體來思考，但我也想提出一個問題讓你們在研議的時候做參考。
請國安局特別注意，現在不管是營業秘密或國家機密，我們對於它的程序或是要怎麼處罰都想了很多；但什麼東西是機密、要用什麼程序去保護，卻很少去著墨。我們現在的機密只分跟國家安全有關的機密及一般的機密，至於營業秘密的部分，哪些跟國安特定部分相關？我們國家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程序去指定跟這個相關的產品，甚至都可以限制它出口，像美國就有這樣的規定，所以他們才能夠制裁中芯、華為這些公司；反觀國內對於這部分，目前都還沒有看到相關的法令有在處理這個問題，這個不是只有政府所持有的機密，也包含我們的重點、關鍵產業，譬如我們現在常常講的台積電或是我們的所謂的國安相關的護國神山產業等等，可是我們對他們的產品及他們的營業秘密保護，並沒有做特別的匡列，現在沒有這樣的程序，也沒有提出實體認定標準。本席希望行政院在整合各部會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要把這個部分納入，不然的話我們的保護都是空的。我們今天訂定很多程序，可是這個問題很難處理，因為我們中小企業所面對的問題跟大企業、跟國安，其實不一樣，由於我們欠缺一個法令程序可以去把這些事情區分開來，所以現在若照這種方式修法，不同的意見就都出來了，我們真正想要處理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處理。本席提出這個部分給大家參考，希望你們可以朝此方向去研議。其實美國已經有相關的作法，我們應該也可以做到，只是是不是不要放到營業秘密法，放到別的地方，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希望行政部門可以提出相關的法案。
另外，我想請教王部長，上個禮拜是世界地球日，總統也在總統府宣示要減少碳排；同一時間全球氣候峰會裡面，各國的重要領導人也開會做出減碳的承諾；很多跨國企業也都有這樣的宣示，包含微軟、Google、Facebook，國內像台泥公司等等也都宣示2050達到碳中和。這個好像是世界目標，經濟部也表示我們要盡力達成。可是我們看溫室氣體管理法的目標是2030年比2005年減少20%，但我們現在的用電跟國內產業的進度，有辦法趕得上這個嗎？請部長說明一下，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是的，其實對臺灣來說，臺灣一個這麼小的國家，可是我們的製造業是這麼密集，所以就相關的這個部分，我們現在也非常積極地在跟我們的研究單位及不同的產業界在分產業別，在做相關的溝通交流。這裡就提到製造業部門要有技術的開發，包括它的生產模式，包括怎麼導入這個循環經濟的概念，然後去減少碳排的問題，很多面向都要去加強。昨天我們看到台積電像其他國際大廠一樣，宣布它的供應鏈要一起來做，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機制，我們也非常樂見台積電對它的供應鏈廠商做這樣的要求。
黃委員世杰：像台積電這種標竿式的國際性企業都已經感受到這件事情的重要，也都走在前面，但真正會遇到挑戰的是中小企業，包含我們自己國家的用電、能源等部分，才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因為以歐盟為首，還有美國都已經開始在研擬，歐盟甚至喊出2023年就要來實施碳關稅，這對我們的產業會是非常大的衝擊。其實拜登在全球氣候峰會中也暗示過污染者應該自行承受這個碳排放的後果，他也暗示會跟進這樣的作法。
對於這件事情，包含我現在的問題─在用電部分，如果按照我們原來的能源轉型規劃，能夠趕得上這件事情嗎？假設三接沒有蓋，部長講過如果三接沒辦法如期來供氣的話，用電缺口將用燃煤來補足，因為用電量都會算進去，像這樣的情形會不會對我們產業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王部長美花：所以經濟部從供給端到製造端到對外貿易關係都要一起做考慮。對於歐盟的碳關稅，我們也在密切瞭解它的相關規範跟進程，我們在上個禮拜也利用視訊方式跟他們開工作小組會議，他們初步是有要不要對高耗能的產品課碳關稅這樣的議題，包括水泥、鋼鐵跟石化等等都是比較高耗能的產品，如果出口至歐盟，可能會面臨到碳關稅的問題。
黃委員世杰：因為我感覺國內的產業界好像對這件事情沒有很大的危機感。
王部長美花：我們接著會陸續辦非常多的說明，讓大家有更多的瞭解。
黃委員世杰：在能源轉型的部分，希望部長要強力來宣傳這件事情；不然民眾在做選擇的時候，可能沒有辦法意識到這件事情對我們的民生經濟，甚至對我們的國安會有多大的衝擊，請部長再注意。
王部長美花：是。
主席：請楊委員瓊瓔發言。楊委員詢答完畢，我們休息5分鐘。
楊委員瓊瓔：（10時52分）有鑑於中國屢屢用機、艦繞臺，我們臺灣必須致力發展潛艦國造，而我們一路走來，也都在積極、努力的做。為了打造這一支6至8艘潛艦的水下戰力，搭配現役可以擔負戰備的兩艘劍龍級潛艦，來發揮不對稱的戰力；但是最近有媒體報導，有韓國人在高雄的餐館裡高談闊論來臺製造潛艦的事情，恐怕會有洩密的嫌疑。我在這邊要請教部長，因為我們以前也沒有潛艦設計、生產的經驗，我們當然需要國外的朋友來協助、擔任顧問，而這些工作人員是不是應該也要落實營業秘密的保護？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這個一定是當然的！
楊委員瓊瓔：一定是當然的！本席再請教胡副局長，這些國外的技師、工程人員在臺灣趴趴走的時候，直接在餐館裡面高談闊論，把它當作一個普通聊天的議題。請問國安局是不是有比照外國情報人員對相關人員進行掌握，將這個情報風險降到最低？
主席：請國安局胡副局長說明。
胡副局長木源：我們有配合國防部在掌握這部分的消息。
楊委員瓊瓔：到底有沒有？
胡副局長木源：有啦！政戰局那邊都有相關的機制在掌控。
楊委員瓊瓔：既然有這樣的機制，他為什麼還會在餐館裡面高談闊論？是機制有漏洞，還是怎麼樣？
胡副局長木源：要看他們當時高談闊論的內容……
楊委員瓊瓔：媒體都已經大肆渲染，你們瞭不瞭解他們高談闊論些什麼？有沒有去查證？
胡副局長木源：這個還在調查之中。
楊委員瓊瓔：有去查證嗎？
胡副局長木源：政戰局那邊會去處理。
楊委員瓊瓔：有沒有查證？
胡副局長木源：現在還在瞭解中。
楊委員瓊瓔：所以有在查證，是嗎？你們預估什麼時候可以告訴國人？
胡副局長木源：有的個案內容是不方便公布的。
楊委員瓊瓔：本席不是問你內容，請針對本席的問題回答，多久時間可以告訴社會大眾？民眾很擔心，我們希望要知道。
胡副局長木源：我們會協調政戰局儘速將此查清楚。
楊委員瓊瓔：儘速是多久？請不要笑，這個問題非常嚴肅。我們好不容易有潛艦國造，大家都非常歡喜、振奮，所以趕快去查清楚。媒體都能超前部署，為什麼主管機關單位還不清楚事情？當然有很多內容不方便講，但還是要向國人報告，所以儘速給國人一個報告，好不好？
胡副局長木源：好。
楊委員瓊瓔：接下來要請教王部長，根據台電的統計，4月份供電較去年同期增加10億度，尖峰更較去年同期增加逾百萬瓩，面對即將要到來的夏季用電尖峰，可能會持續創下高峰，經濟部跟台電一再對外宣稱，我們的火力發電廠兩部燃氣機組在臺中市政府都審卡關，可能會延遲到2024年、2025年才會上線發電。本席想請教，現在是誰在負責能源政策？夏天用電若一路暴衝，台電能不能滿足供電需求？請說明。
王部長美花：第一、能源政策當然是我們經濟部在負責……
楊委員瓊瓔：那能不能滿足？
王部長美花：台電揭露這個訊息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臺灣目前的景氣狀況，特別是製造業非常好的關係。
楊委員瓊瓔：請問能不能滿足？
王部長美花：今年沒有問題。
楊委員瓊瓔：能源政策是經濟部負責，而且供電沒問題，那為什麼要放這種風聲？臺中市跟我們所有地方人士堅持中火要汰舊換新，卑微地要求增燃氣，減燃煤，因為增加兩部燃氣比四部燃煤的發電量還要多。之前總統告訴我們，我們不會缺電，您剛剛也說供電都沒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卑微的要求新建兩部燃氣機組的同時，十部老舊燃煤機組至少拆掉四部。部長的看法呢？
王部長美花：經濟部覺得現在就一個燃氣機組趕快讓它審查通過，讓它趕快上來，我們才有辦法去評估，中火能不能提早……
楊委員瓊瓔：什麼叫作評估？如果用電量一路暴衝，你叫中火的火力全開，中部地區的民眾應該得到中央政府尤其是經濟部在調度電方面關愛的眼神啊！
王部長美花：我覺得臺中的都市審計現在就不應該去審這個東西，讓我們趕快……
楊委員瓊瓔：什麼叫作都市審計不應該審這個東西？
王部長美花：我們趕快讓燃氣上來……
楊委員瓊瓔：增加燃氣，減少燃煤，絕對合情合理，大家都是同一個目標嘛！
王部長美花：讓燃氣上來，才有辦法減煤，燃氣不上來，要怎麼減煤？這個就是問題所在。臺中市政府有什麼意見，或是委員要怎麼樣來溝通，我們其實都很樂意，但我覺得臺中市政府不讓我們過關……
楊委員瓊瓔：部長剛剛回答，你們都很樂意。如果是這樣子，我們應該要好好來討論，因為一部機組可以發多少電，這非常清楚，而且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當然要超前部署的規劃。所以我們再次強調，中部地區民眾卑微地要求，只希望增燃氣、減燃煤，增加兩部燃氣機組的同時，十部老舊燃煤機組至少拆四部。這麼卑微的要求，而且這都是科技技術，大家可以算出來的，兩部燃氣機組比四部老舊的燃煤機組發電量還高，這些數字都可以用科學方式計算出來。如果你不承認這些數字，代表你剛剛跟我們說供電沒問題的數字是有問題的。部長，中部地區民眾的健康，我們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得到中央政府的關愛和關心。
王部長美花：所以我們非常著急……
楊委員瓊瓔：同時我們也希望大家好好合作，讓三方都能達到一個滿足點，這是我們目前要做的。我再次強調，不要再亂放話，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職權，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職權，大家好好合作。
王部長美花：是。
楊委員瓊瓔：我願意相信，部長仁心仁術，照顧中部地區人民的健康，你絕對站在第一線，對不對？
王部長美花：是。
楊委員瓊瓔：好，謝謝。
主席：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李委員貴敏：（11時8分）首先我想請教的是關於國內的衝擊，我們知道台積電是護國神山，最近的訊息表明，除了已確定台積電要到美國設廠之外，最近看到歐盟也邀請台積電前往，並開出很好的補貼條件。部長您如何看待這些訊息？您贊成嗎？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就我的瞭解，台積電也一直對外提及高階的製程，原則上都是以臺灣為主要的基地。
李委員貴敏：對，但我先問您的立場，經濟部的立場，您贊成台積電到歐洲設廠嗎？
王部長美花：我想……
李委員貴敏：你只要講贊不贊成，因為我的問題在後面。
王部長美花：這樣太廣了，要看到底是設何種製造技術的部分，這也有關係。
李委員貴敏：如果是把先進技術的廠設到國外，您贊成嗎？
王部長美花：我想台積電也講了，他其實……
李委員貴敏：不是，你贊不贊成？經濟部的立場贊不贊成？
王部長美花：我們當然是希望高階的在臺灣。
李委員貴敏：不贊成嘛！簡單來講，如果有人會贊成，我也覺得很訝異。但是台積電需要的水、電、工等五缺的部分我們解決了嗎？
王部長美花：這個部分我們都……
李委員貴敏：今天我們希望台積電留在臺灣，但如果它需要的電能，你沒有辦法解決的話，對它來講，並非它不願留在臺灣，它雖然承諾高階的東西會留在臺灣，但是你的環境，讓它沒辦法留在臺灣。
王部長美花：跟委員報告，台積電若有這樣的計畫，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水電都確定。這些都會在它啟動之前，很早就開始盤算。
李委員貴敏：我再向部長提供一個訊息，如果您不知道的話，我會很訝異。台積電已經表示，先不講別的東西，在臺灣設廠部分就缺電。除了美國和歐盟之外，還有其他國家希望我們的半導體業去設廠嗎？
王部長美花：很多國家當然都有提出這樣的……
李委員貴敏：譬如我們的行政單位還支援國外，把我們的半導體業者邀請來，promote他們在國外設廠，有沒有這件事？
王部長美花：應該是說，很多國家都在問有沒有可能……
李委員貴敏：你只要告訴我有沒有，而且經濟部也支持這樣的概念，鼓勵我們的半導體業者到其他國家設廠，包括高階的部分，有還是沒有？
王部長美花：高階的應該是不可能。
李委員貴敏：好，如果不是高階的，經濟部有沒有鼓勵我們的半導體業者出國設廠？
王部長美花：應該是說……
李委員貴敏：回答有或沒有就好了。
王部長美花：有詢問過廠商有無相關的可能和計畫。
李委員貴敏：所以經濟部有做，請問國安局……
王部長美花：這都是討論而已。
李委員貴敏：謝謝。對於我們的護國神山到海外設廠，國安局有沒有掌握？有還是沒有？
主席：請國安局胡副局長說明。
胡副局長木源：我們……
李委員貴敏：有還是沒有？為什麼回答會這麼困難？你們有沒有掌握？回答有或沒有就好了啊！國安局有沒有掌握？
胡副局長木源：如果有要到國外都會……
李委員貴敏：你們事前有沒有掌握這個訊息嘛！還是說你們都是在媒體上面看到的，你們有沒有掌握？國安局有掌握還是沒掌握？一句話。
胡副局長木源：如果他們沒有公布，我們當然不會知道。
李委員貴敏：你們不知道，所以你們也沒有蒐集情資，統統沒有。國安局也沒有研判，不論台積電或相關的半導體產業，到海外去設廠的情況下，對臺灣經濟的影響，國安局是否有協助經濟部做這方面的研究調查？
胡副局長木源：我們都會蒐集這個資料……
李委員貴敏：有沒有嘛！你剛才還講你不知道，現在又說有蒐集資料，是從媒體上蒐集資料嗎？
胡副局長木源：他們的公司會……
李委員貴敏：國安局是不是從媒體上蒐集資料而已？請回答是或不是。
胡副局長木源：統統都有，也有人員情報，也有……
李委員貴敏：好，你們做了分析沒有？我們的護國神山或其他半導體產業到海外設廠，設廠到幾奈米的情況之下，會對臺灣的經濟產業造成影響？國安局有沒有評估報告給經濟部？有還是沒有？有還是沒有是一個事實，怎麼會這麼困難回答呢？
胡副局長木源：有相關的部會在……
李委員貴敏：有沒有嘛！我問的是國安局，我沒問你相關部會啊！國安局到底有沒有做這個研究報告給經濟部？有還是沒有？
胡副局長木源：我們的報告沒有像專業的主管部會那麼精準。
李委員貴敏：你有給還是沒給？
胡副局長木源：有這個情資當然會給。
李委員貴敏：好，很奇怪耶！同樣的問題需要這樣問。請教經濟部長，經濟部有沒有做研究，就是台積電到幾奈米到國外設廠的情況之下，可能會對臺灣的經濟造成衝擊。你們有沒有研究，或是別的單位有沒有給你們研究報告？
王部長美花：我們經濟部都有做相關的研究。
李委員貴敏：好，會後請把這些資料給本席。營業秘密是今天的主題，請教一下行政院的版本在哪裡？你們是否有提交行政院討論？還是沒有，只有委員的提案歸委員提案，行政院的部分、經濟部的部分沒有意見，法務部也一樣。我講行政院的原因，就是因為相關部會對這個議題是沒有討論的，也沒有打算提出營業秘密法修法的行政院版本，這個是對的還是錯的？
王部長美花：行政院是進行跨部會討論，是針對要怎麼訂、訂在哪裡，就這兩種面向在進行討論。
李委員貴敏：好，所以不一定是修在營業秘密法裡面，對不對？
王部長美花：是的。
李委員貴敏：對於這個部分，各部會的意見是否都已經出來了？還是尚未出來？
王部長美花：各部會都有一些初步的意見，……
李委員貴敏：初步的意見已經出來了，還是還沒出來？
王部長美花：會在行政院進行討論。
李委員貴敏：所以行政院還沒有討論。你們送行政院的各部會意見是只有一次，還是……
王部長美花：行政院有指示各部會就每次討論的議題，再進一步……
李委員貴敏：在行政院討論過幾次？
王部長美花：有討論了幾次。
主席：謝謝。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請再多給我一點時間，因為剛才國安局一直在拖延時間。我請教一下，目前到底會傾向專法，還是會在營業秘密法？各部會有沒有達成共識？我先不問內容，因為你剛剛提到已經討論幾次了，目前比較傾向哪一種？
王部長美花：應該說……
主席：好，謝謝。我們請經濟部會後提供所有資料，不好意思，因為後面還有很多等待質詢的委員。
李委員貴敏：好。在此我也特別懇求，現在行政官員每次都用拖延時間的方式，我們的質詢時間有限，他們每次都用拖延的方式把時間避掉，我覺得這些時間都不應該計算在內。如果行政官員一而再、再而三用模糊焦點的方式回答，當然就犧牲掉所有委員的權利。所以我具體建議，因為這牽涉到委員權益的問題，倘若想要求委員準時結束的話，行政官員必須先尊重本會委員的權益，不可以再用迴避的方式來備詢。
主席：因為這不是本委員會的單純問題，所有的委員會都會面臨……
李委員貴敏：是，我在每個委員會都會提出。
主席：好，麻煩李貴敏委員再向立法院提出正式的建議，謝謝。
李委員貴敏：好，謝謝。
主席：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11時17分）先就教王部長，你們的報告前面提到五種中資挖角臺灣人才的行為樣態，在現行法中都有在偵辦。可是你們的報告結論又寫，針對防制中國大陸利用挖角人才等滲透管道，行政院在協商各部會，有研修相關法律需要者，再行提出。以上兩者是否矛盾？到底是夠用還是要再提出？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應該是相輔相成，就是說具體的案子趕快去偵辦，……
江委員永昌：其實委員版就有提出。如果是相輔相成，表示還會再行提出嗎？
王部長美花：都有在同步進行討論。
江委員永昌：如果有這種想法的話，我就直接按內容來研究。首先，一般營業秘密的侵害跟我們現在商業間諜、經濟間諜有提升到所謂的國安層級一定是不同程度。現在主要的問題在於要保護的是什麼？被保護的是客體，大概有三種定義，美國的是最寬廣，它主張經濟價值擁有者有採取合理保護措施（這個大家都一樣），非一般外界人士所知悉，即可受其營業秘密保護。我國的營業秘密法當中，不是一般人士所知悉，我們是非具一般該領域專業人士所知悉，我們才保護，範圍稍微小一點。另外，過去還有好幾個草案，是提到有關於機敏性，才將其訂到範圍領域，比方像科技部，有科技策略發展藍圖、敏感科技研究安全管制手冊，你們也有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所以你要保護的客體也有層次。你認為我們若要在國安層級的經濟間諜上，立法加以保護的話，應該是我剛剛講的三種中的哪一種，來作為其客體？
王部長美花：營業秘密的定義其實全世界都差不多，只是說是何種技術或者哪些屬於國家重要政策的部分，要不要再做進一步的規範？目前是就此情形在討論。
江委員永昌：今天就有一般營業秘密的範圍，也有委員提案關於國安層級的經濟間諜。請法務部回答，你們在報告中批評這些委員的提案沒有區分遭侵害營業秘密之重要性，以及對國家安全產業利益侵害的嚴重性，然後把無期徒刑納入這個法裡面去定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我就唸這段給經濟部長聽。所以這當中有差別，還是要有層次嘛！其實也可以把剛剛本席所說的三種定義分別依其樣態劃分不同的刑度，以符合法務部認為的「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是不是這樣？
主席：請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說明。
林司長錦村：委員好，我們不是批評，我們是說怎麼訂會比較周延和完備。
江委員永昌：我讀起來像批評。
林司長錦村：沒有，我們是希望使其更加周延與完備，沒有批評的意思。
江委員永昌：好，所以客體其實就有不同的範圍和程度。我繼續就教部長，剛剛討論客體，現在要討論主體。誰是要被防範的主體？就各委員的版本來看，應該就是中國，所謂的境外敵對勢力吧！其概念是反滲透法底下衍生而來，如此除了中共以外還有誰？因為我們現在本身的境外，會回到我們一般的營業秘密法，其實就有所防護，管他是哪個國家。如果是針對境外敵對勢力，沿用反滲透法的概念，意有所指的就是中共嘛！請問部長怎麼看？
王部長美花：剛才陸委會也有說明，關於敵對勢力的定義，會包含到什麼範圍，我們還是要以陸委會的說明為主。
江委員永昌：陸委會剛剛的講法是什麼？你也知道，現在中共有訂定共產黨的章程，頒行中共黨部工作條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他們的公司當中都會設置黨的組織，這些都劃進來了嗎？有劃進敵對勢力延伸了嗎？剛剛是這樣回答嗎？還是之前？
王部長美花：陸委會要不要說明一下？
江委員永昌：你就著他的話來回答本席，他是不是這樣講？你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主席：請陸委會法政處蔡處長說明。
蔡處長志儒：因為現行反滲透法已經有針對境外敵對勢力以及滲透來源……
江委員永昌：你不要再繞到那麼前面了，如果是中國那邊成立的公司算不算？無法回答嘛！
蔡處長志儒：這要看具體的連結……
江委員永昌：再來，中國利用資金到外國非我境外敵對勢力之地設公司算不算？這樣就不知道了，對不對？所以這還不太容易，主體是誰還要想清楚。臺灣現在也有真正的案例，臺灣的A公司向B公司挖角，然後送到中國自己聯盟的公司，把自己的相關機密提供給人家，結果被美國處罰，也有案例可尋。該案例算不算？還是就臺灣看來，倘若我們今天沒有訂定國安層級的經濟間諜，是否也只能用一般的營業秘密相關之刑事處罰處理？請回答我。
王部長美花：其實以現有的營業秘密法，不用做這麼複雜的判斷，只要認定是否有竊取臺灣的營業秘密到國外去，那就該當……
江委員永昌：但是有程度不同，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講商業之間、公司之間的利益，現在講的是對於臺灣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嘛！
王部長美花：所以如果還要再進一步，竊取之後到國外去，有沒有給……
江委員永昌：所以有需要再進一步嘛！部長，就抓這句話，「有需要」。
王部長美花：對，就這個部分，是否要進一步規範，行政院層級有在討論。
江委員永昌：所以委員們的提案其實是有合理，你們過去也一直有在研議。
王部長美花：是。
江委員永昌：我再補一句話，請他們回去做書面的回答。
主席：好。
江委員永昌：過去有幾個草案，包括行政院曾經推動科技保護法草案，敏感科學技術保護法草案，這些談到後來都沒有立法成功。最後你們要去考慮，如果我們要單獨立法，到底是經濟部的智財局，還是法務部的調查局，到底該歸誰管？後面還有這個問題存在。
王部長美花：是。
主席：請陳委員超明發言。
陳委員超明：（11時25分）王部長，營業秘密法非常重要，不能隨便亂修訂。我希望今天的討論要非常慎重，我們要針對臺灣的產業做真正的發言。最近我下鄉遇到一位臺灣的陶瓷業者在大陸投資，我問他現在生意如何，他說撤回臺灣。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工資升高了，比臺灣還要貴。這是一個重點問題，比臺灣的工資還要貴。所以我說你退回來了，有沒有進一步打算？他說只有找人工更便宜的地方。臺灣人有時候很可憐，韌性也非常強臺灣的生意人就是一種遊牧民族，哪裡有賺錢就往哪裡去，我們真的要欽佩，但是也代表企業永遠在競爭，大家都在追求進步和追求利潤。
今天在討論營業秘密法以前，我有幾個問題實在想不通。第一個是高通跟聯發科的問題，高通因為壟斷被臺灣裁罰了270億，政府只跟他收了補償費27億，240億給高通做為在臺灣投資之用及人力的栽培之用。我現在請問你，這240億的賠償我們讓它當作在臺灣之用，臺灣沒有得到一點獲利，包括沒有智慧財產權，而且高通用這200多億挖臺灣高科技的人才，還藉著AIT說這是人才交流，這是把臺灣高科技的人才利用美金的高收入來挖角出去，使臺灣高科技的研究變成弱勢。聯發科很痛苦啊，但又不敢講，因為它沒有家大業大，它不敢跟美國的高通對抗，還好這幾年有中國大陸的支撐，它才一直茁壯，等於5G的時代IC設計這兩家在競爭。所以臺灣的政府不要把臺灣變成歐美的殖民地，要扶植自己的企業強大，變成像台積電一樣。我一直深深不滿高通用這個賠償款說做人才交流、在臺灣訓練人才。這是不是挖角？是不是明明被挖角了，臺灣政府卻不敢講話？這是第一點，我心中一直疑惑不解。
第二點，我要談美光跟聯電，官司打了幾十年，賠償的時候都要求百億賠償。聯電沒有辦法，它自立研究了科技發展並有新的技術出來，就被說使用了別人的專利權。我也跟王部長報告一下，為什麼聯電要找海力士合作？因為海力士跟美光在競爭，它沒有辦法，只好找韓國的海力士合作，不能受制於美光。這是臺灣科技業的悲哀，你們還洋洋得意，不敢扶植臺灣的企業長大。
第三點，我仍然要跟你強調一點，剛剛有講到離岸風力，外資八國聯軍壓迫經濟部要國產化，你有沒有聽到我們國產化的心聲？他們百般要求臺灣的企業，又不把技術交給臺灣。結果你知道嗎？從韓國、越南的投資工廠進來，我們離岸風力要國產化、要國家隊成泡影。部長，1隻離岸風力從外面進來就差了1.5億，你不要被外資騙了，你們現在為了離岸風力、綠能發電，又不得不接受他們的勒索，臺灣政府就是這樣做事。
所以今天科技業大家在較勁，我們要把握核心技術跟關鍵技術，我都支持贊成，但是不要亂摸亂做、什麼都反對，我們不一定比人家強。科技業的交流、科技業的經驗都是一整套，臺灣地方不大，但是強在哪裡？因為高科技的群聚，我們才贏人家，臺灣的人才訓練也是這樣才慢慢磨出來的。現在你們為了各種政治的意識，把臺灣推到邊緣，企業左靠不是、右靠不是，站中間，你們也沒有全力支持。所以營業秘密法非常重要，我再強調一點，你們說營業秘密法第一個從挖角開始，人往高處爬，如果這個不好好設限，以後單單競業，要從A公司到B公司，就會被A公司告竊取。營業秘密和智慧財產權，你改完之後搞得紛爭不斷，都用這樣來阻止的話，沒有辦法讓臺灣每一個人才因為競爭而發揮潛力。關鍵核心技術一定要保持，我們臺灣的很容易流到歐美，在這管制底下，不一定流出去，所以這是智慧財產權之爭。
我希望你們在修正這個法的時候要好好考慮，我們很多隱形冠軍的企業有銷大陸，也有銷歐美，如果你們這樣斷了，就一定要負責把歐美銷好。我再強調一次，歐美人不一定看的起臺灣人，現在是台積電做的好，因為製程進步才被尊重，不然哪裡會被尊重？我們臺灣的高科技是任人欺凌，我們是自力更生長大的。主席，給部長一、二分鐘回答就好，我只是提出一種警告，不要在這裡面扼斷臺灣高科技一直往前衝的精神。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謝謝委員。最近這樣的發展讓大家理解到臺灣有這麼重要的技術、關鍵的技術，確實我們要把握這樣的機會，看如何讓臺灣有更好的發展。委員語重心長的談到先進國家和臺灣的合作，如何拿捏尺度我們會非常用心。
陳委員超明：臺灣的市場太小，要靠近大陸。我再講一句話，像特斯拉裡面的發電機，就是用富田這個企業的，特斯拉在中國大陸發展，你要不要讓它外銷出去？我只問你很多我們臺灣這個小國所面臨的困窘之境，臺灣要腳踏實地，默默的賺錢最為重要。
主席：請蘇委員治芬發言。
蘇委員治芬：（11時33分）部長，天氣變冷，臺北也下雨了。今天陸委會的業務報告有提到中國大陸企圖，其實也不是企圖而是早就啦！早就竊取我國產業技術的案例頻生，且當代國家之間的競爭也不限於軍備的競賽，國家安全的概念更是擴及到經濟發展和產業競爭力對國家發展的影響。還有為了預防企業的營業秘密遭竊取或洩漏，我們的營秘法訂了相關的規範，惟營秘法第十三條之一係告訴乃論之罪，實際上定罪率尚低。另外，竊取營業秘密的行為背後有來自其他國家甚至團體的力量，所以實際上屬於涉及國家層次的經濟間諜行為。部長，你在整個業務報告的結論有提到，營業秘密是一個企業的命脈，攸關了國家企業的競爭力，行政院正在協商各部會，盤點相關態樣，有研修相關法律需要者，將由主管部會再行提出。意思就是說盤點相關態樣目前已經在進行，研修相關法律也正在進行，是不是這樣子？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部長，目前盤點相關態樣來講，會牽涉到商業間諜的問題，也牽涉到情治單位的蒐集。我所知道的是，就蒐集資料來講，在很多案例中我們常常要依賴美國給我們提醒。所以情治系統在這部分的掌握，還有跟經濟部的配合度，雙方是如何在相關的態樣和未來法律的研修去接軌？你們的進程是怎麼樣？
王部長美花：第一個，在執行面的部分，就跨部會而言，調查局、法務部會去偵辦，如果有需要跟國外合作，需要國安局的這個部分，國安局也會去協助。
蘇委員治芬：部長，是有需要？還是現在就已經在做了？
王部長美花：因為現在確實就有一些檢舉的案件，法務部也有掌握一些案件，所以……
蘇委員治芬：美國曾經跟你提示或是給過你相關的資料嗎？
王部長美花：如果是這個部分，恐怕要問國安局會比較清楚。
蘇委員治芬：好，你這邊來講，包括AIT或是什麼，你這邊從來沒有接收到這樣的訊息嗎？
王部長美花：因為事實上經濟部……
蘇委員治芬：我們在這邊也不方便講？
王部長美花：對。
蘇委員治芬：但是連我這邊，我們都會接收到相關的訊息，就政治層面的，所以我想商業機密來講的話，就是提醒臺灣這個國家的政府要注意什麼東西，你應該也會有相關的訊息進來。
王部長美花：就是比較屬於機制面的部分，不是個案的部分，機制面的部分都會有交換意見，如果是個案，應該是比較屬於情治單位的合作交流。
蘇委員治芬：是，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行政院正在協商各部會，也在盤點這個態樣，並嚴修相關的法律，本席認為就是不能再緩下來了，好不好？這個東西還是要儘快，好不好？
王部長美花：好。
蘇委員治芬：我們請部長還是要加油一下，好不好？
王部長美花：好。
蘇委員治芬：部長，本席再請問一下，你看到這張照片，應該就知道我待會要談的問題，這個問題目前的進度呢？
王部長美花：就麥寮燃氣的部分，台塑集團有意願來做，我們也會協助它在行政作業上的等等，希望它這個案子能夠儘快來辦理。
蘇委員治芬：有意願的話，是包括汽電共生廠？
王部長美花：有，一定要包括。
蘇委員治芬：一定要包括。
王部長美花：因為這樣才有意義。
蘇委員治芬：OK！意思就是說IPP廠加上汽電共生。
王部長美花：是，整個用氣來代替煤的話，因為它的汽電共生廠的規模非常大，比IPP還大……
蘇委員治芬：部長，你剛剛講的有兩點喔！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第一個，是說一定要包括嘛！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第二個重點，部長剛剛提到，這樣才有意義嘛！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所以一定要包括進來，這樣才有意義。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就目前來講，中央的政策是往這樣在推嘛！
王部長美花：對。
蘇委員治芬：好。部長，目前往這樣在推，你認為有阻力嗎？
王部長美花：有些法規到中央，有些法規到地方政府。其實前一陣子我有拜會張縣長，希望這個案子能夠往前走。
蘇委員治芬：目前地方政府對這個事情的態度呢？
王部長美花：原則上，應該是比較正面的回應。
蘇委員治芬：比較正面的回應？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好，正面的回應是包括接收站嗎？
王部長美花：我們都有提，也要有接收站。
蘇委員治芬：對，所以你的包括裡頭，有IPP廠、汽電共生廠還有接收站？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地方政府都是給正面的回應？
王部長美花：原則上是正面的，也有提到一些，比如說需要再溝通的，或者需要怎麼樣的細節，我們都會一項一項來作業。
蘇委員治芬：好，在溝通的過程是不是有提到其他的議題呢？
王部長美花：譬如說，它當然也提到地方的民眾，也需要去多做溝通等等的。
蘇委員治芬：有沒有提到其他的議題，就你在跟地方政府溝通、和張縣長會談的過程裡頭，除了談到接收站，還有談到汽電共生，包括IPP廠，還有沒有提到其他的議題？
王部長美花：地方政府當然也有提地方政府的其他議題。
蘇委員治芬：其他議題是因為地方的建設需求，還是怎麼樣？
王部長美花：當然也有反映一些問題，我們會整理好相關的問題，再跟地方做溝通。
蘇委員治芬：對，我個人是覺得在減煤這個部分就減煤，我們也希望有好的空氣，這是一個議題。
王部長美花：對。
蘇委員治芬：我的意思是不要再將別的議題軋進來，不要把問題複雜化。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所以這點請部長就特別謹慎一下，好不好？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我個人也是覺得議題就是議題，就是不要拿其他的議題去軋這個議題，好不好？
王部長美花：是。
蘇委員治芬：好，部長謝謝。
王部長美花：謝謝委員。
主席：請賴委員瑞隆發言。
賴委員瑞隆：（11時40分）部長好，我先請教，一個禮拜前護國神山台積電的經理在離職5個月之後，就到中國紫光任職，後來法院一審是判賠250萬，台積電求償1,557萬，台積電提出的說明就是這個薛男任職於採購部門重要職務，曾接觸到許多營業秘密、商業秘密跟機密的資訊。部長，你對這個判決有什麼看法？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我覺得法院的判決，我們比較不適合去評論，但是……
賴委員瑞隆：會不會太輕了？如果就一個接觸到商業秘密，接觸到像台積電這樣重大的商業秘密，他只被判了250萬，這個代價會不會非常的輕微？
王部長美花：但是在營業秘密法，非常重要的就是有這樣一個法律，讓大家知道你違反的話，你會有刑責，然後你會有這樣的一個不當後果。
賴委員瑞隆：那這個案件會不會觸犯到營業秘密法，除了台積電的求償之外，因為他違反企業合約，會不會有營業秘密法的適用？
王部長美花：這個部分比較像是競業禁止的問題，看起來是用……
賴委員瑞隆：部長，依現行的法律上看來，是沒有營業秘密法的適用，但是台積電是國家花了非常多資源重點扶植起來的，他接觸到台積電許多的營業秘密、商業秘密和機密的資訊，這個就是大家一直在談的，如果以現狀的話，最後只有台積電的這個可以去罰他而已，而台積電去求償1千5百多萬，最後只判賠250萬而已，這顯然是很難達到嚇阻的效果。假設中國有心要去挖角或是竊取秘密，250萬對它輕而易舉，這個處罰非常輕、非常的輕，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情部長跟副局長及所有的人，要去思考怎麼樣來防堵這樣的漏洞，好不好？
再來，請問副局長，從國安的角度來看，院長之前也講過，國家核心的相關技術如果外流，會侵害到國家戰略利益，涉及國安層次，可能有修改國家相關法令的必要。我看了今天的報告，國安局也支持修法來完善、完備，陸委會也認為要用國安的高度來統籌修法。請教副局長，這樣的角度，你們認為是用修國安法來做處理嗎？
主席：請國安局胡副局長說明。
胡副局長木源：這個由行政院統籌召集相關部會來研討，其實我們有提供兩個版本的資料，就是我們有在蒐集外國如何鎖定及控制中共竊取高科技秘密跟人才挖角的部分，他們是如何定的、如何規範的。事實上，我們蒐集了這些資料，提供了兩個版本，在國安法要怎麼修或是在營業秘密法要怎麼修，有提供給……
賴委員瑞隆：所以國安局認為有兩個方式，一個是透過修國安法的方式來防堵、一個是透過修營業秘密法的方式，但是現在看來部長其實並不是那麼支持修營業秘密法，他擔心對產業上面的一些影響跟反彈，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這個很清楚嘛，因為對國安產生了影響，修國安法是不是一條更可行的路徑？
胡副局長木源：是，行政院有一個專案在處理了，他們有在……
賴委員瑞隆：副局長，就你個人的話，你同意嗎？用這樣的方式修國安法來處理嗎？
胡副局長木源：是。
賴委員瑞隆：你同意？
胡副局長木源：由行政院來處理，我們提供兩個版本。
賴委員瑞隆：兩個方案，其中一個方案就是修國安法的方式。我個人也認為修國安法恐怕是一個比較快而立即可做的方式。從國安的高度，院長也提到國安，陸委會也提到國安，你們也提了國安，部長有部長考量，我能理解，如果從國安法能夠修，雖然不同路徑，但是達到我們要的效果的話，我認為是都可行的，所以我個人其實也提出了一個國安法的修法版本，我不知道副局長有沒有看過這個，你們同事有沒有跟你報告過了？
胡副局長木源：有。
賴委員瑞隆：你有看過了，你同意嗎？我裡面的一些建議是把第二條之一的定義，過去國安法都已經都訂進來了，只是把它加入一些包括洩漏、交付這些相關的一些機密，包括技術、製程及配方等等的方式，然後我們是抓了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最重可以再加重到1/2，所以是15年以下有期徒刑，副局長支持這樣的修法方式嗎？
胡副局長木源：只要對國家安全跟利益有幫助的，我們都支持，但是這個最後的版本，還是由行政院統合各部會的意見……
賴委員瑞隆：所以副局長的意思，你不反對，但是這件事情還是要由行政院來統籌做最後的決定。
胡副局長木源：是。
賴委員瑞隆：我希望加快，好不好？只要能夠處理問題及有效地解決。我剛剛也提到了，請問副局長，剛剛這件事情，台積電這個案子，後來判了250萬，你會不會覺得判得過輕了？
胡副局長木源：對於具體個案，我們不方便……
賴委員瑞隆：會不會有嚇阻力？我問副局長，這樣有沒有嚇阻力？
胡副局長木源：法院判這個案子也有它的依據，我們不方便……
賴委員瑞隆：好，我們尊重法院的判決，不過除了法院以企業和私人之間的契約行為去考量之外，從國家的角度，這有沒有加強的空間？有沒有需要加強的必要及空間？
胡副局長木源：對，如果有需要加強，還是要透過修法的程序，……
賴委員瑞隆：修法就是你們提到的，修國安法或修營業秘密法嘛！
胡副局長木源：對。
賴委員瑞隆：從這個案子看來，這顯然是需要再做一些加強，不然，台積電自己都寫得那麼清楚了，「對於台積電重要採購資訊知之甚詳，曾接觸許多營業秘密、商業秘密及機密資訊……」，如果只判250萬元，太容易了，不要說250萬元，就算判2,500萬元，恐怕中共都願意拿出來，更何況250萬元，是吧！好不好？請部長及國安局加速，好不好？我們希望這段時間這件事情能夠儘速有一個決定，儘速來處理。
胡副局長木源：是。
賴委員瑞隆：好，謝謝兩位。
胡副局長木源：謝謝委員。
主席：請葉委員毓蘭發言。（不在場）葉委員不在場。
請邱委員志偉發言。
邱委員志偉：（11時48分）部長，營業秘密法保護的對象當然包括個人法益、社會法益及國家法益，對不對？國家法益的部分大概是牽涉到經濟間諜，對不對？社會法益的部分就是當有營業秘密遭到侵害，公平競爭的秩序會受到迫害，個人法益的部分就是個人的財產權會受到影響。我想請教部長，站在經濟部的立場，當國家法益受到侵害時，目前規定是告訴乃論嘛！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國家法益？
邱委員志偉：當然，半導體產業的台積電是我們的護國神山啊！如果老共把它的營業秘密或核心技術……
王部長美花：依營業秘密法規定，在境內的侵犯營業秘密是告訴乃論，但是拿到國外的就非告訴乃論。
邱委員志偉：國外……
王部長美花：是指到境外使用。
邱委員志偉：國內的和國外的能不能統一都是非告訴乃論？
王部長美花：其實業界也不希望國內的變成是非告訴乃論，他們覺得國內的如果這個秘密可以不要再繼續竊取下去，這樣有談判的空間，……
邱委員志偉：你覺得現行營業秘密法對於產業的保護、核心技術的保護夠不夠周延？
王部長美花：現行營業秘密法規定的五年以下或十年以下這樣的刑責……
邱委員志偉：你覺得夠了嗎？
王部長美花：和其他的比起來已經不低了。
邱委員志偉：可是沒有辦法嚇阻營業秘密被他人竊取或被敵對國家、敵對勢力竊取，而損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嘛！
王部長美花：所以……
邱委員志偉：對於損及國家安全的，用那麼低的刑度去衡量，我覺得不符合比例原則。
王部長美花：第一個、要執行；第二個、關於法律上要不要再強化，現在院裡確實有跨部會在討論要不要再增訂。
邱委員志偉：跨部會的主責是經濟部，還是陸委會？
王部長美花：因為跨部會，所以是在院的……
邱委員志偉：說到敵對勢力，講實在，會竊取我們相關核心技術（半導體也好，農業也好，生物科技也好）的大部分都是中國，是不是？
王部長美花：應該說是國人比較擔心的部分。
邱委員志偉：好。這個跨部會協商的主責單位是行政院秘書長、副院長，還是你們的智財局？
王部長美花：沒有，這是到院的層級在跨部會討論。
邱委員志偉：有召開過相關的跨部會會議嗎？
王部長美花：有、有，院裡開了很多次會議。
邱委員志偉：我想請教國安局胡副局長，臺灣的主要核心技術包括農業、生物科技、半導體及電子產業等等，對於相關核心技術被竊取，現行營業秘密法能不能產生嚇阻效用？你認為營業秘密法是不是刑度要加重或罰款金額要提高？
主席：請國安局胡副局長說明。
胡副局長木源：這個就是現在行政院跨部會在研討的問題，包括農業……
邱委員志偉：不是，我問你，站在國安局的立場，現行法規是不是嚇阻作用、保護效果不足？刑度上是不是應該要提升，是不是？
胡副局長木源：如果能夠加強，更好啊！
邱委員志偉：既然如此，你和經濟部的立場就不一樣了喔！
胡副局長木源：這是立法技術的問題，還要和法務部等相關部會討論。
邱委員志偉：我聽起來國安局和經濟部的立場不一樣，經濟部王部長說，這樣夠了，不用再修改了。我的解讀是這樣，沒有錯吧！
王部長美花：不是，我的意思是現行營業秘密法已有相關規範，至於針對現在大家關切的案例類型，有沒有要再修法等等，不管是類型化或刑責再增訂，行政院有在討論，我的意思是這樣。
邱委員志偉：國安局的立場很清楚，現行法規的保護效果不夠，很多核心技術因為這樣的保護效果不足，所以被敵對勢力竊取。副局長，這個情況嚴不嚴重？
胡副局長木源：報告委員，有關刑度的問題，……
邱委員志偉：不是，我是問這種狀況嚴不嚴重？今天我們花那麼多時間討論營業秘密法就是要保護我們的核心產業、核心技術不會被敵對勢力所利用，對不對？
胡副局長木源：是，目前是有發生一些案例啦！
邱委員志偉：你覺得這個情況嚴不嚴重？對岸有系統、有計畫地滲透，以竊取我們的核心技術，如果我們是在保護效果不足的情況之下，就好像給他們開個暗門，如果我們的核心技術被他們竊取過去，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的國家安全、影響到我們的產業利益。
胡副局長木源：中美貿易戰以來，目前是比較嚴重的趨勢。
邱委員志偉：比較嚴重嘛！中美貿易戰以來，就是這一、二年以來，敵對勢力（我直接指明是中國）對我們的核心產業（不管是生物科技、農業、漁業或最核心的半導體產業）無所不用其極，挖人才也好，挖技術也好，都是有系統地滲透，這種情況這一、二年是不是非常嚴重？
胡副局長木源：對，所以這一、二年偵辦的案件也比較多。
邱委員志偉：既然這樣嚴重，就代表我們的保護效果不夠，所以要加強保護效果，要加強保護效果就要修營業秘密法。
我再問陸委會的李副主委，你們主管兩岸關係，對於老共的動態，你們非常清楚，到底中國有沒有有系統地、有計畫地、有組織地針對我們的核心技術、人才在竊取、在挖？
主席：請陸委會李副主任委員說明。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從各方面的資訊來看，情況的確是相當嚴重，剛剛也跟委員報告，行政院正在通盤檢討相關法令，不單純只針對營業秘密法，還包括國安法、兩岸條例……
邱委員志偉：所以你們主張要制定一個專法，因為不管是兩岸關係條例、營業秘密法或刑法……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關於這個部分，行政院會跨部會通盤來考量。
邱委員志偉：有些國家有專法，你知道喔！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我們會配合行政院的統籌規劃來進行修法。
邱委員志偉：行政院也要聽主責機關的意見啊！你們要強硬表示這個情況很嚴重，要制定一個專法。陸委會的立場是怎麼樣？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主責單位就是行政院。
邱委員志偉：什麼？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行政院會統籌規劃，涉及到陸委會的部分，我們會配合來修法……
邱委員志偉：不是你們配合，我覺得你們三個單位就是主要的核心單位，你們應該強烈表示你們的立場，行政院可有比你們還瞭解？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我們支持委員說的要強化管理。
邱委員志偉：好啦！謝謝。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謝謝。
主席：請蔡委員易餘發言。
蔡委員易餘：（11時56分）我先請教部長，最近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有一個訊息，他們的南京廠要擴廠，主要是擴增28奈米產能，預計月產4萬片晶片，我要問的是就台積電到中國設廠這件事情，我們相關部會的態度是怎樣，我是不是請部長先說明？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大家都有看到這件事情，台積電也有跟我們提到它會提送說明進來，等它的說明進來以後，我們會按照現行法規進行相關瞭解。
蔡委員易餘：好。我想請教部長，台積電要到中國擴廠的這個意義是代表臺灣的狀況不足以讓台積電繼續在臺灣增加更多的晶圓產能嗎？否則它為什麼一定得到南京廠擴廠呢？
王部長美花：大家可以從媒體看到，我剛才也提了，它是要去擴充28奈米的技術，它也一再提到，它的最先進技術都會留在臺灣進行相關研發及發展。
蔡委員易餘：對，我們當然相信台積電會這樣做，但是我覺得台積電要到中國設廠這件事情代表的不是只有產業的發展，因為現在半導體已經被全世界（不管是歐盟，不管是美國，甚至是中國）都視為是戰略性物資，台積電在南京廠擴廠的28奈米可能是用在車用晶片，這可能可以舒緩中國對於車用晶片的需求，可是畢竟之前我們也看到一些相關案例，就是台積電下游廠商可能和中國又有一些交易行為會引起美國的注意，所以既然這件事情有相關疑慮，對於這樣的投資審查，我們是不是還是要以國安的態度召開關鍵技術小組會議做出最後決定？
王部長美花：我們對於它來跟我們說明的都會逐一檢視，……
蔡委員易餘：會逐一檢視？
王部長美花：對，我們都會逐一檢視，……
蔡委員易餘：你們會不會召開關鍵技術小組會議？
王部長美花：這是不是等它給我們說明，我們瞭解以後……
蔡委員易餘：等它的說明？
王部長美花：是。
蔡委員易餘：好。我想再請教國安局，你們如何看待這樣的狀況？
主席：請國安局胡副局長說明。
胡副局長木源：報告委員，跟王部長所提的一樣，資料進來的時候，如果有必要他們會遵循投審會的委員，而且我們國安局也是委員之一，需不需要在投審會討論這個，我們會表示意見。
蔡委員易餘：陸委會呢？一樣的態度嗎？
主席：請陸委會李副主任委員說明。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是，我們也會配合經濟部進行審查。
蔡委員易餘：好。現在台積電大概還沒有送資料進來，所以我們還無法預期是怎樣，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晶圓、半導體是臺灣的護國神山，之所以會是護國神山，就是台積電的技術領先全球。他們到中國設廠這件事情，我們千萬不要只把它當作產業布局，因為這中間、背後存在更大的國安因素。現在中國不知道是「爽假痛」還是怎麼樣，他們也跳出來反對台積電設廠，事實上他們怎麼可能會反對？他們一定巴不得台積電趕快去。我要講的的意思是，我們要注意整個局勢的發展，尤其我們知道整個晶圓已經是國際戰略物資的時候，不能產業說怎樣我們就怎樣，政府要有一定的態度，而且這個態度要給全世界看。現在美國架構出整個世界民主同盟，我們要展現我們的態度，而不是產業說怎樣我們就跟著怎樣做，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王部長美花：是，沒有錯。
蔡委員易餘：未來還是要等他們具體說明，我至少主張這個關鍵技術小組會議一定要召開，透過這樣子召開，我們至少可以在會議中要求台積電確保幾個原則之後才能到中國擴廠，好不好？好，謝謝。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費委員鴻泰、林委員俊憲及鄭委員麗文均不在場。
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12時2分）謝謝主席，部長辛苦了，你們在各方面的領域其實都很努力，這一點我敬表敬意。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委員好。謝謝。
趙委員天麟：你知道我非常非常在意這個法案，也一直努力當中，所以接下來如果有一些鞭策請見諒。我們跟美方多次的聯繫裡面，AIT或是每次來訪的重要人士念茲在茲的其實還是我們有關營業秘密保護的部分。我目前當然知道行政院已經啟動修法的整個盤整跟研討，可是我有一點憂心的是，包括部長在內，或者我們跟經濟部的很多各級官員討論都會一種看法，認為現在其實法律已經足夠，只是缺乏執法，或者是判決不足，可是我們問國安會、陸委會的立場都認為應該修法。在這個情況下，經濟部到底是什麼樣的立場呢？我們很擔心大家正在盤點的時候，經濟部會不會總是認為業者會反彈，或是業者認為不需要？我也很擔心這些業者到底代表什麼立場，因為臺灣有很多的業者其實在中國大陸也有很多事業，中國政權會不會也給他們一定的壓力處理這樣的事情？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還是再次請教你，對於營業秘密法修法，不管是這個法律裡面的專條，還是未來用國安等其他法律的專法，您的態度怎麼樣？
王部長美花：確實對於這樣的議題跟現象，我們跨部會討論就是兩個部分，一個是就現有的一些案例積極偵辦，不僅是法務部，還包括仲介，這會涉及勞動部等等，還有國安局，我們要積極偵辦。另外一個在法制面，就是有沒有需要用另外一個比較高層次的來思考，因為業界反映第一個是不當挖角，還有洩漏營業秘密的情形，所以應該要怎麼樣訂？不是都不能修，而是用這樣的高度來看的時候要修哪裡？我們確實是有用這樣的高度做跨部會的討論，院裡面也責成我們分別帶回來討論，然後彙集在一起去討論條文的細節及文字，看訂在哪個法律裡面。
趙委員天麟：好，謝謝。我們絕對不會懷疑你們的決心，只是再次提醒。
我們看一下我們跟美國經濟間諜法的比較，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直接在這個圖示上呈現。不管是犯罪構成要件、刑度、法人的刑事責任，其實美國比我們強很多很多，所以我跟陳亭妃委員的立法目的其實在這裡。我要回到最前面提醒的，你看財訊在3月26日指出，中國有一個不具名的經濟涉臺官員講得非常明白，他們接下來的十四五計畫當中，所謂兩岸共同市場2.0是要用海外人頭企業、複雜股權設計的紙上公司入股臺灣有關半導體產業。他們就是要偷臺灣的晶片就對了，要在這個地方瓦解我們的半導體，可是經濟部跟工研院面對瀚薪科技事件，相較於美國制裁中國超級電腦領域的反應，我覺得都還有待加強。我的時間已經到了，不占用大家很多的時間，我只是要再次提醒部長以及今天還沒有辦法回答的這些官員，這件事情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請你們一定要快馬加鞭。謝謝。
王部長美花：好，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趙天麟委員的質詢，也謝謝王美花部長備詢。我想這個大家都很關心，剛剛趙天麟委員有講到，我們再麻煩部長在一個月內說明現在到底要怎麼處理的進一步狀況，不要每次都說行政院有平臺會議在討論。請你們在一個月內給我們看討論的結果是什麼，說明要從哪一個法處理、要從哪一個部分著手，這部分再麻煩你。謝謝。
請高委員虹安發言。
高委員虹安：（12時6分）部長好，首先針對中國資本，甚至是對岸政府單位運用各種方式竊取我國，包含科技產業很多先進的技術，還有惡意挖角人才這個問題。我想剛剛部長也表達得非常清楚，這些問題其實現在都拉高到行政院的層級，在盤點各部會的一些意見跟專家學者的意見之後，希望能夠儘速完成相關的修法還有機制的改善。今天亭妃召委安排這樣的議程，可是卻很可惜地看到經濟部對這個部分完全沒有提出任何對案。我剛剛也研究了一下，你們針對委員提案的說明也只寫到目前行政院會更加全面盤點。因為還沒有進到審查，所以我沒有看到，但是看起來你們的態度就是你們可能不太能修正跟接受委員的提案。現在發生這麼多事情，尤其我們也看到今週刊其實也報導非常多。上一次部長來經濟委員會答詢的時候，有針對這個狀況說已經開始強化陸資在臺事業的實地訪查。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目前最新的實地訪查清單，到今年4月為止清查的家數有幾家？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我是不是請投審會簡單說明一下？
主席：請經濟部投審會呂副執行秘書說明。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報告委員，上次今週刊報導有三十五家涉嫌陸資，我們查了以後，得知其中有兩家已經解散，有三十三家存續，這三十三家裡面又有四家是陸資，二十九家是外資或國內公司，其中十一家之前已經移送過，所以目前還有十八家在做行政調查。
高委員虹安：目前行政調查的狀況是經濟部已經派人去訪查，但是還沒有完成調查程序，還是連訪查都還沒有？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還有三分之一的家數沒有詳細回覆。
高委員虹安：實地訪查還沒有完成，還是已經訪查完成，進調查程序？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有的是實地訪查，有的是去函調查。
高委員虹安：去函調查？
呂副執行秘書貞慧：三分之一的家數還沒有回來，我們打算確認完整的資訊以後再移送法務部。
高委員虹安：剛剛我們有講到，其實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但是你們修法跟體制的程序都還沒有真的很加速，看起來跟不上我們立法院的速度嘛！你們如果要這樣子處理─依照現有的法規，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講的話，部長上次有說，依兩岸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的裁罰，最高罰兩千五百萬元，目前這三十幾家裡面，有幾家可能有機會用這樣的方式裁罰？
王部長美花：那個是指在臺灣有設公司；如果經過法院判決的話，我們才進一步做行政的處罰。
高委員虹安：所以看起來應該還是需要很久的時間。
王部長美花：但是在前半段的部分就是按照兩岸條例，譬如說第四十條之一等等其實就可以，因為涉及刑責，我們的司法機關就可以啟動調查。
高委員虹安：業界其實有很多業者反映，如果以現行法規來說，這樣的罰鍰跟跑到大陸可以獲得的商業利益比起來，真的是九牛一毛啦！所以本席還是支持委員提出的版本，不管是從行政院層級或經濟部的層級，你們應該儘快提出相關的對案，而不是只是在說明欄告訴委員，現在這個法沒有修的必要，後面會有更全面性的，敬請期待，我覺得這樣的方式相對來講速度是很慢的。我們看到委員的修法版本，我最後問部長一句話，您覺得這樣的版本是不是可以嚇阻，包含我們之前很關心的瀚薪案，或是剛剛看到假臺資真中資的狀況？
王部長美花：不太一樣，瀚薪案的態樣不是竊取營業秘密的問題，其實是再轉一手又要回來臺灣設的問題。至於假臺資，每個態樣我在報告裡面有簡單說明一下，每個態樣的情形如果under營業秘密會比較narrow down。
主席：不好意思，部長等一下把資料……
高委員虹安：所以聽起來就是要更完整的處理各種態樣。
王部長美花：是。
主席：請部長把完整的資料、各個態樣提供給高虹安委員辦公室。謝謝。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王委員美惠、洪委員孟楷、李委員德維、陳委員明文、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高委員嘉瑜、張委員其祿、湯委員蕙禎、廖委員婉汝及江委員啟臣均不在場。
請王委員婉諭發言。
王委員婉諭：（12時12分）部長，我們今天討論營業秘密法，根據我們取得的資料，可以看到營業秘密法的起訴率跟定罪率都是相對比較偏低的情況，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很多時候就在於公司或企業在這個部分對營業秘密的認定或瞭解不夠，導致舉證、蒐證相對困難。他並不知道哪些可能涵蓋在這個範圍裡面、哪些不是，造成起訴率跟定罪率比較低，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這樣的情況？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委員好。這個部分其實剛才法務部也有說明，起訴以後的定罪率高達64%。
王委員婉諭：但是我們指的是通案的部分。
王部長美花：如果是通案的部分，依侵害營業秘密起訴要能夠確實認定有侵害到營業秘密。
王委員婉諭：這個部分比較難。
王部長美花：這個證明上要嚴謹，司法機關跟行政機關的認定也要……
王委員婉諭：對，所以確實會造成舉證和資料取得比較困難的情況。同時在實務上我們也看到，原因就在於這些公司或是事業單位其實不是很清楚知道營業秘密到底涵蓋哪些範圍，以及過去申請的專利等是不是在被保護的範圍內。因為他們對營業秘密的瞭解不夠，所以才會導致這樣的情況，也可能是造成起訴跟定罪的比例偏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這部分其實已經有開始推廣，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專區、研究內容、FAQ，跟大家說明營業秘密到底涵蓋哪些東西，我想這個經濟部長一定能夠瞭解。但是這個部分我們看到上面的資料目前都只有到2008年，所以想請教部長，2008年之後都沒有再重視這個部分，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部長美花：應該不會吧！譬如委員資料的最上面是106年，106年等於是2017年的資料。
王委員婉諭：就只有兩篇嘛！其他部分都是在2008年。
王部長美花：經濟部智慧局應該有一直update相關資料。
王委員婉諭：我們先補充說明一下，我們看到國外的部分，像美、日都會持續召開相對應的論壇或是會議，也會逐年提出研究報告，尤其是針對涉外營業秘密保護對策的部分都會一樣持續進行。剛剛提到我們其實有，可不可以就我們有的部分簡單說明？
王部長美花：好，第一個，智慧局每年都有做這樣的教育訓練，還有新的案例出來，我想智慧局確實可以把更多資料放在網路上，讓大家瞭解。今年相關宣導的部分，智慧局至少已經安排六個場次，要加強宣導。
王委員婉諭：了解。我們認為如果有這部分，智慧局是不是應該一併公布在這個專區裡面，讓大家能夠瞭解並與時俱進？
王部長美花：是。
王委員婉諭：同時，剛剛提到有座談，研究報告的部分有嗎？2008年之後還有進行相關的研究報告嗎？
王部長美花：他們有一個教戰手冊，這個其實是108年12月編的教戰手冊，我們再看看智慧局有沒有把它放到網路上。
王委員婉諭：如果是在這個營業秘密宣導專區的話……
王部長美花：有，他們說都有放上去。
王委員婉諭：了解。如果有這樣的研究報告，也希望能夠一併更新，這樣才有辦法讓大家理解，避免剛才提到可能發生起訴率、定罪率偏低的現象，再麻煩經濟部一起努力。謝謝。
王部長美花：好。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陳委員柏惟及曾委員銘宗均不在場。
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12時16分）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及官員、會場的工作夥伴、媒體記者女士及先生。今天我們談營業秘密，那我們來談一下，小偷偷保險箱可以一次偷完，對不對？你有沒有聽過一種白領的智慧型犯罪，很久以前就有，銀行員從每個客戶往來的交易當中都偷一角，日積月累就偷很多，你覺得這算不算是偷竊？
主席：請經濟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美花：當然。
鍾委員佳濱：好，我們來看一下營業秘密法，中國要竊取營業機密，他可以一次把你的整個文件偷走，他也有另外一個方式叫做「數字絲綢之路」。我不曉得副主委有沒有聽過一帶一路？
主席：請陸委會李副主任委員說明。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是。
鍾委員佳濱：那你有沒有聽過中國有一個數字絲綢之路？你知道嗎？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數位。我知道。
鍾委員佳濱：你知道什麼內容？在各國、各公司及各人民之間的數據往來中，他希望能夠經由他的通路……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基礎建設。
鍾委員佳濱：然後他在這個基礎建設的過程中，每天流通的數據一點一滴地跟你偷來，這樣算不算也是偷我們的營業機密？
李副主任委員麗珍：確實有這個疑慮。
鍾委員佳濱：好，部長，你來看一下，目前為因應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在光纖陸纜跟海纜部分，美、澳、日已經共建太平洋海纜，我之前有質詢過；5G網路設備供應商方面，歐美也都封殺了華為，那麼現在就是一個大數據中心。目前基於這樣的數字絲綢之路，中國建立了一個基礎的區塊鏈平臺，叫做中國的BSN，連結了中國境內一百二十個節點，中國境外七個節點，結果我們看到一個最不被國際信任的國家，居然要提供各國信任的服務。部長，你知道區塊鏈的目的是要提供信任的服務吧！
王部長美花：是。
鍾委員佳濱：好，那我們再往下看，除了紅色供應鏈之外，我今天要問的是針對營業機密，我們怎麼樣去應對紅色區塊鏈？怎麼防堵？話說從頭往前看，在2019年國發會有一個臺灣區塊鏈大聯盟，是由前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以及當時的科技部長共同推動，目前國發會的臺灣區塊鏈大聯盟進行的怎麼樣，請問處長知道嗎？
主席：請國發會產業發展處詹處長說明。
詹處長方冠：了解。
鍾委員佳濱：能不能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詹處長方冠：區塊鏈是政府跟民間一起籌組的，但主要還是由民間負責，目前秘書的業務主要是電腦公會處理。
鍾委員佳濱：臺北市電腦公會？
詹處長方冠：是。
鍾委員佳濱：好，部長，臺北市電腦公會你們互動很多吧！其實經濟部也做了這些東西，包括以AI跟區塊鏈協助臺灣的農漁產品取得國際認證，其中經濟部技術處有一個智慧國際預認證創新服務，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主席：請經濟部技術處邱處長說明。
邱處長求慧：有。
鍾委員佳濱：請邱處長跟部長介紹一下。
邱處長求慧：他們因為疫情的關係沒辦法面對面直接認證，所以他們用區塊鏈的方式做遠端認證，幫助業者可以透過國際認證。
鍾委員佳濱：所以這是技術處促成的？
邱處長求慧：對。
鍾委員佳濱：而且農委會也能夠用。經濟部工業局也建立海運承攬區塊鏈的平臺，它可以做什麼事情？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直接進入內容。它可以有效地讓我們的海運承攬業者能夠用數據的方式達成目的。最後，問題出在哪裡？各部會各自為政，重複建立區塊鏈平臺，而且節點少，這樣的聯盟其實在區塊鏈的技術上並不夠安全，而且聚焦在國內，沒有跨境平臺，所以我給部長一個建議，你思考看看。我剛剛跟僑委會、貿協及外交部建議，為了協助臺商跟各國溝通，由國發會統合各部會建立制度，跟經濟部盤點需求建立應用，並請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網中心提供技術，幫我們政府建立區塊鏈的基礎建設，您覺得怎麼樣？
王部長美花：謝謝委員提供這樣的建議，我們來看看相關的需求要怎麼樣跨部會做更好的整合。
鍾委員佳濱：這個可能比較是經濟部技術處嗎？因為邱處長過去是科技部的，是要責成邱處長來協助這樣的工作嗎？未來窗口可以對他嗎？可以跟他詢問嗎？
邱處長求慧：可以。
王部長美花：可以。
鍾委員佳濱：好，謝謝部長，謝謝處長，謝謝副主委。
主席：謝謝鍾佳濱委員的質詢，謝謝各部會備詢。
請許委員智傑發言。（不在場）許委員不在場。
登記發言的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委員葉毓蘭、陳明文及鄭麗文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書面質詢及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單位於一週內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委員葉毓蘭書面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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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鄭麗文書面質詢：



主席：討論事項所列議案第一案至第三案詢答結束，另定期繼續審查。所列議程處理完畢，散會。
散會（12時22分）
[bookmark: _GoBack]

 (
268
)
 (
267
)
image1.jpeg
FHERBEEELRILEFNAZMA &8 0 LEHFEH
4107 4 1,425 #4108 & 1, 894 4 ~ 109 # 2, 845 4% >
HEP 109 EFREHBEZEMHE 4% AURIZZHEHRT
% oo MBI E R BAAIT A ANTER M ML 0 AAESRATIF AR
BEBE > TRBEREAFHUESE - BHREHHIESE D15
REMETEHRARTFERARHEHFTE » BRETHR 110
£4 7845 BT EEITHRMERIME RESEH
BEMAFECBNTELEIEOHRM  SRELZEEZRRZE
BRBERSBHHRELE > BT  &Kib ERBREZIHRER]
Mo BEXERMATHMEARE  RELEZREZH
RRERBREHMARZ TR FE EEBHELFZEHKT -

F bk 0 A M MR AR R s 58§ R TR BT
M EERM  FREZEEN ZRkeREEPELA
BB S R MU ERBREEF I TEHRME 2
RBEABTHER T RERBERTRFERRFEFFEZXEY
FEISRM BRBEZ O NI BEARNDERHAEZES
& o

\Z

]




image2.jpeg
—~ PRI P W Btn EH T

UK TREBEFR AGHIZALGEESR
Aﬁ EMBIREEE LR BMEEFRE - &
%lﬁ?ﬁZN8$mm&m T~ P B
mef%‘a%}%%w » ¢ 2013 89 S R4S 0 BT
2017 ey A E ?%wtyz% 21 # - AR 2019 FFv
2020 F R ?#FEAS D ?

ARG fg%‘"ﬁi/\j‘ /JIL%&;}i”fh‘%ﬁi{ﬁl \%éé%:
SRELXLES BhHhBEBRERMRSE  RE
2020 F89 5 FR > BRI RFMEBREPHY
FF o

HErk XRULERAILFTERAZLLEE €
(NSCAD B & T — R4 > 45 &%lﬁ%%%ﬁé
¥ 6 HATE D A54E S0 P Bl R E R A b o {2 35 R
ARAEITT nEB2 ) Z@ITT NERHFBEEZE?

Mk B ITT AERTRFIESRE > o RF N
S GHEBEANTHRZ T ABALATRGFEH

2(?'




image3.jpeg
e

o
s
‘é‘n‘t
ma>

THR > BREGEEBEM LRBARGAE -

Uk BEENGFRR FPRILR
RFE ) wElERTET n » REKRILE S~ K
Tzhrh/&}é], qj% ﬁ-#ﬂ% \:1/‘“ nXa+mbe/\j‘

B H g s g AL &R 0 RAATH LT i &
TEEMEE -

PN MANADIEARGER " GRY

SEEART L TAEN HRMASHEE
%é?% B RE BB 5
BBE > BWMILE T SRR AL SRS 2

HE K214 E245BE 55 48 25
&%&&%i¢l RzhB 2013 £245 > 4,
fas 47 2R P B A B &g B4 0 A2 R BATIHR A AR
BREREBBPEENTERR ERAREATREL
Ak PRABREE S EME LA RAYED KRS
EEAEER (S EREX) ?

N\

|




image4.jpeg
BPEREERTE
EHIIESZRS T

— AL
D it | € ol

W (agnmir) = (GERZL

| « WZE © IR R LR ENZATEIE

| « BEMY | BEBBEMAESRRSEE ZSERES

« SIEREEIE - EEMBEMEATE L ERESHE -

BB ERIENGA

BV~ 1B PR S BRCEEEL B & B . g
2 MEEENHE it BE ERE i
7R IE 875 £ RS BARMTESS GEAZERY
FERS S
| « {OEASEE  BEEFIE .
LRIBH S 0 A
| REBA - 135
LB | RS
L EiEng Y
F|24
- | 5 =GR 10 SE A HAGE
il | F2 1000 @A  Be 5 EER
(=1
| (50| = BEZEEED 15 S EHER
SRR 555000 EITH A | Sl 500 BE5T
| & CEMBREASSHS
S RIS 1000 & == el A H 78 BL Al

 BRINMEZES o —RE 2
| EBEE R S0 BT

& RAGEER—TF

ERRN R EEEEIY
A AELEFEEA=E
 ARSKAER HIBH
 BREBEEEE

2/ & A
(B ERE L) B’

a5

EB (BEMME) 928 RPANRETEHGR

o X B -

NEARBEE(RIEBRESE L0 TERE

TR BMEEME HIERAFAZLE LR

BB EELH) B

>(

RS AT R BITRER
2

7)




image5.jpeg
EHEEST  AREXBRN 7R (&%
k) B¥E -

BARAERBEZBHMERCEBAN B
oh P BER B A KRE T (BB MBEE)
MEREEE HERLRNBBEMNEZNERZLL
JEHA F B o

Mk 2B (LX) £ 1996 £+
B R AL REHLEBRRAR > #£dH
WEVERIEE > BRE [R5 S o mB R4
AERE) ESE I RERMO R BEESH
FTAEFE BB E -~ SHREHN RRITAAT
BEISNBREBIFENNAN > TR A £ AT

k- EREEH (FEREX) AA
e B EERZ(EREBEMEEX) BMPETEE
Gk (B ERBEXR) BZAZLRER (L5
) RIEE R AR 0 KA I8 (& R %
=) 7

TEHESENIZAANT > WERMERN K
FLBRER  EREEREEREZYFE -
LHFLELFHR T RER L BAE T A S eyF
% > BEFRAARASM N -

>€b




image6.jpeg
= B IR FEAR L e P S

Mo 2| 5F 3 ARAL - 2RO EH 127
Bl A 2050 4 "a v A BARF  BURHMNE
REVAB T PR ARl B SR Y

2015 12 A 12 86 R A% ¢@iE e
R R A ELBE SR 23/t BB b
e 2019 FZ A4 0 2050 £ 5 b Ao 6k &
FlEFR T A T R G KB Ry K
RE R R RS BAZ -

PR EERAOCRPEHEZRTUEEF
3N

k> PERRAERHEEKBA A 22 8B)
HEEERT(RHAIZECHRIBEER ) RS A
EFBEA 10 FNE BT R EERBED% ; BT
T 2060 FATER " PAe o B EALSED
AMEHABET R G A E A AR,
AR ORI PR BAZ B2 R A E L
W AREE A TRl me BAERME?
43 751 BB 64 R XA BV ho AT 4 08 mk kB s
R EEF R E NI E?

o MF G E B HRR E RORAR AT
BRI L RE S RAAIRBETH - BRARR

.z(?i)





image7.jpeg
HHIE~BRBRBRBAREITIE 24A (A
EEEBE) RAEGRFY (REABREREHE
&) RAESZAATHLET T 6B ARKE
T e

T B ELw 2050 F " EHHE ) B &
) (BERAERETATIEE) ERE 2000 £ 4
e T A 2000 Fe950% -4k TE o m T
T% B EE eREEFEELELAH T EE
b H k7

Sk AL M TR MR - 4R EH S
MR ERRY > FRILRABREMAL
CUERE RES VST ES £33 SF 1%
EHHRATEES  BTRRKEL LD -

A AR MBS DEBREALIETRR
i B HER > ZRATE 2030 & 2040 £ 3] 5
Phe o AP TR R ER > ek
T o AT R R AR RS o 3 AR 69 AR B4R R IR
TR T HY

K GHRETFRCECAHBRS > 2L
¥R UUT IR B R T A
AR HHE  BREABBINRBEGDE > e
HEATEZHNE S WEHR A6 5B

2(5)




image8.jpeg
BAEG N Bl T EAMER BB TEHE
REWBEE  MB{MALSERBEYEE-LET
e R R ETHR S RTHHEEET &
b @EIRERLAAREEIBRMR G HE 7

- R RAAELBEEF —BLEMELZ A
F B PR RIFARRME G B RE W
ba N RE > BAJERBMAA KE A EYIBIE
B oL g B8 B ey B8R AR R AR T
MBAM ~ BXIHERX  BERAELITYDIRETH
b o IR AT BAEMAL 0 BRI BT H R
BN EH B A

_\('7‘




image9.jpeg
= EREHRE T BABE  FINKIERAE

HRE o BRENALTEFBESE (LEHsE
B g RG] B3 ) RRIINZREEEIERE
B THESIK 2000 F2p P BEZ &K E
b 5 A A B 4% 04 5 R B R 4 2K B A ]
HEFTRER T RBEHEERAE 2030 F
ATl B e RE 20% 0 R A EAR  TRAREHEE
B A E o

R ERTESCEBE LT EME R 1o
FTRERE L BXeidkikrt  HEEFR 1
R HEROBFEER R > TSR 4 E 8
T o AiB BT ERLHER FHvREmA RE1I00
(B BlERBEARERAE) ST RATH G
FrAEAEEA2E 700 2 R > 2 g e s &
EE S E P B ARG BAZ o

k> EHEAHMMEHE ZHGRERB?EE
Z—RAERAELEBIEATH S LIS ESC R -
IINZEHEHER R F AL EALERE
LEE BENEELERTERETEEFE H
FTEREEZEANTCFD (RIEBHMMERE) X
SASB(ARGGHRAZE &) sbd ARERE
B R E B e R T oL B IE R T Av B AL 0 BT BA
SRELBMBERBELER > R ERETE -

>(3)




image10.jpeg
N RABEE R LHEAFE e
P AR P Fo g B B 64«‘%7%&14’% %o ek
B TERBTABAE > LBMERABARRR > MmIE
s I K BT BTSRRI F A Ry
LR ?PEENER—BERAGERLT » &FIRR
ZHET -




image11.jpeg
Wk TR FEORBEHARASHF > N (B EREE) £F
Mg BENERIELRE "BARECERY o ERER (REREE) BA
HEARR - (FREFRRE) B (SR TEREL) i REKEHEA
FR - MERGSEMBEEE4ARSTH42 1000 EEARBABRAEA S 322
e —REANBEREFEHIN0BZET ARBEZHIBAAZLSE -

IS ERNFEEROCHBREANEAAST A BACBBE LT X

% BENREBHETEBLRBERRALE - ARFREH T > F XA T &
WAL HEEAREMES BT BEASAEEERABEBE S
FHUZE MG Es(2EREX) & 246AXFTHEH? £E5K

FHRFHTAES ENEASHUASBBEIFTANEERER AKX
RERWITERAQTFREN - ERRZABHEHAGEEN T ERF L

ZEE? —BRERENA ARAMABERE  ReVEREERRF

i~

BRI ARELERRARRLSAESE R BETE - BARNZYARE

SN

AHHEHTRES  RESENFLIRRAABRBHEBITR YRR &
FEEREHEER RLZ T RERTRFFIE EAE - RFBEEAHURT

Mg A RENANETLREM—F—HN BEZEERBZRAEY
R AEABLLEERG UGN EENEEHANETABE  RFRMAR
BABRLH AR TERE A FAE Y EGHEENTEHONAERSR
LM ?

A ARBER A —EARARE ERMERALDERR LEAMRE 5
Bl Aig3Ez -

!
. 2
4y

>




